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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7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工信厅科 [2017J 106 

号)的要求，由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为主编部门，委托设备设计专业委员会/全国化工设备

设计技术中心站负责组织，辽宁元创石化技术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会同参编单位，在原行业标准

《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2011 的基础上修订完成。

本规范自实施之日起代替《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2011 0 

本规范在《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2011 的基础上，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多年实施取得的经验，参照国外设计标准，并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为 17 章和 12 个附录，其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材料检验，排版，切割，钢工

加工，机械加工，组装，焊接，热处理，无损检测，特殊结构热交换器制造技术要求，试件和试样，

尺寸公差，表面处理、涂漆要求，包装和运输、检验等。

本规范与《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2011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增加了部分引用标准，并对引用的新版标准进行了改版;

2. 增加了碳当量、热切割、固烧热处理和稳定化热处理等术语;

3. 增加了螺纹紧固件材料的一般技术要求和表 3.2.2-5 铸件无损检测合格等级等材料要求;

4. 增加了下料排版应遵循的原则;

5. 增加了机械切割、热切割、高压介质切割的要求;

6. 增加了坡口准备可采用机械加工、热切割和手工打磨等方法的要求;

7. 增加了根据材料力学性能、规格的不同，可采用冷成形、温成形、热成形，优先采用冷成形

的要求;

8. 增加了圆筒、锥壳的成形以及筒体卷制后的矫圆可采用卷制成形的要求;用于制造筒体、锥

体等受压元件时，其卷制方向应与板材的轧制方向相同的要求;

9. 增加了表 6. 1. 5 常用的压制成形工艺及代表零件;

10. 增加了弯曲成形的要求;

1 1.增加了含铁、铝合金元素的奥氏体不锈钢宜进行稳定化处理的要求;

12. 增加了奥氏体不锈钢的冷加工应符合的要求;

13. 增加了折流板(支持板)加工的一般要求;

14. 增加了加强管加工的一般要求;

15. 增加了筒体端部的加工要求;

16. 将组装的一般技术要求分为均质材料筒体纵向焊接接头的组对要求和非均质材料筒体纵向

焊接接头的组对要求;

17. 增加了不锈钢设备制造场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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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增加了焊缝铁素体含量检测要求;

19. 增加了热处理时对热电偶的布置要求;

20. 增加了特殊结构热交换器制造技术要求;

21.增加了双面堆焊(结构)管板胀接技术要求;

22. 增加了充氮保护技术要求;

23. 增加了筒体精准下料尺寸计算方法;

24. 增加了复合钢板简体下料尺寸计算方法;

25. 增加了预热温度计算方法;

26. 增加了碳当量计算方法;

27. 增加了螺栓的紧固扭矩计算方法。

本规范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管理，由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负责日常管理，由辽宁元

创石化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与辽宁元创石化

技术有限公司联系(联系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业大厦 B 座 305 室;邮政编码:

125000; 电话: 0429-2928100; 传真: 0429-2928100)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辽宁元创石化技术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石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郝文生赵建军阮黎祥肖志会安丰华汪沛玉立祥

王剑涛王风磊束润涛张条田养锋尹军军倪云峰

张波周丹王旧日敏杨月佟名弘林楠赵丹

主要审查人:黄正林刘博王亮赵世平石怀兵魏东波陈仓社

杨俊岭李建国王彬王巍李艳明顾月章谢智刚

万网胜杨同莲茅陆荣陈旺韩冰袁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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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了在钢制化工容器建造中贯彻执行国家法规，做到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经济合理，科

学安排制造工序过程，特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钢制化工容器的制造、检验、验收、包装和运输。

1. O. 3 本规范不适用于其他标准己规定的特殊材质及专用结构的容器。

1. 0.4 钢制化工容器的制造要求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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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焊后热处理 post weld heat treatment 

焊后热处理是指焊接完成后能改变焊接接头的组织和性能，或降低残余应力的热加工。

2.0.2 

模拟焊后热处理 simulate post weld heat treatment 

模拟焊后热处理是指用试件来模拟容器材料实际制造过程中所经历的相变点 ACl 以下、 490'C

以上的所有焊后热处理过程。分为最小模拟焊后热处理和最大模拟焊后热处理。

2.0.3 

最小模拟焊后热处理 minimum simulate post weld heat treatment 

最小模拟焊后热处理是指用试件模拟容器材料在容器制造过程中可能达到的最小程度的焊后

热处理。

2.0.4 

最大模拟焊后热处理 maximum simulate post weld heat treatment 

最大模拟焊后热处理是指用试件模拟容器材料在容器制造过程中可能达到的最大程度的焊后

热处理。

2.0.5 

阶梯冷却热处理 step cooling heat treatment 

阶梯冷却热处理是指采用试样模拟和加速试样脆化的一种特定热处理，用于评估钢在高温下的

回火脆化倾向。

2. O. 6 

容器轴线 axis of vessels 

容器轴线是指垂直于容器基准面并通过基准面中心的直线。

2.0.7 

碳当量 carbon equivalent 

碳当量是指将钢铁中各种合金元素对共晶点实际碳量的影响折算成碳的增减而算得的碳量。

2.0.8 

热切割 thermal cutting 

热切割是指利用集中热能使材料熔化或者燃烧并分离的方法。

2.0.9 

快冷 rapid cooling 

快冷是指采用风、水、油等冷却介质对热处理工件进行快于在空气中自然冷却速度的加速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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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2.0.10 

专用级紧固件 special grade fasteners 

专用级紧固件是指由专用的材料制造的紧固件，其材料应有指定的钢号，必须保证其化学成分

和力学性能以及热处理状态符合规定。

2. O. 11 

商品级紧固件 commodity grade fasteners 

商品级紧固件是指由专业紧回件生产部门按紧固件标准生产，需用者可通过采购而获得的紧

固件。

2. 0.12 

坡口准备 groove preparation 

坡口准备是指对压力容器零部件进行坡口加工的过程。

2.0.13 

螺栓(柱)预紧力 pre-tightening force of bolt 

螺栓(柱)预紧力是指在紧固螺栓(柱)过程中，在拧紧力矩的作用下，螺栓(柱)与被联接

件之间产生的沿螺栓(柱)轴心线方向的力。

2.0.14 

弯管的椭圆度 the ovality of the bend tube 

弯管的椭圆度是指管材弯曲部分同一圆截面上最大外径与最小外径之差与最大外径之比。

2. 0.15 

弯管的波浪率 the wave rate of the bend tube 

弯管的波浪率是指管材弯曲部分波高 h 与管材外径 Do 之比。

2. 0.16 

固溶热处理 solution heat treatment 

固潜热处理是指将奥氏体不锈钢加热到高温，在奥氏体再结晶的同时，使碳化物、 σ相分解固

榕，依靠快冷，把碳呈固溶状态的奥氏体保持到常温的热处理。

2. 0.17 

稳定化热处理 stabilization heat treatment 

稳定化热处理是指对于含铁、锯等稳定化合金元素的奥氏体不锈钢，加热至 8500C~9500C ，将

碳化铭转变成特殊碳化物 TiC 或 NbC，能够消除晶间腐蚀倾向的热处理。

2. 0.18 

深孔缺陷 defect of deep hole 

深孔缺陷是指影像黑度大，可能影响焊缝致密性的圆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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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检验

3. 1 压力容器用原材料的复验要求

3. 1. 1 制造厂应按有关标准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对人厂材料进行检验。当有要求时，应按相应要求

进行复验。

3. 1.2 根据有关标准及设计文件的要求，材料的性能数据不全时，制造厂应进行复验或补做检验，

合格后才能投料使用。

3. 2 压力容器用原材料的无损检测要求

3.2. 1 如果材料制造单位未按有关标准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对材料进行元损检测，压力容器制造厂

应予补做。

3. 2. 2 除设计文件另有规定外，受压元件用钢的无损检测方法及其等级评定应按表 3.2.2-1 的规定

进行。如设计文件元特殊要求，其合格等级应符合表 3.2 .2-2~表 3工2-5 的规定。高压无缝钢管的

表面磁粉检测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 .4-

2015 规定的 I 级合格。

表 3.2.2-1 受压元件用钢的无损检测方法及其质量分级

材料品种 射线检测 超声检测 磁粉检测 渗透检测 涡流检测

碳素钢和低 NB/T 47013.3-

合金钢铜板 2015 中 5.3

复合钢板
NB/T 47013.3一

2015 中 5 .4

碳素钢和低
NB/T 47013 .4-2015 NB/T 47013.6一-2015

合金钢无缝 GB/T 5777 

钢管
中第 5 章和第 9 章 中第 5 章

不锈钢无缝 NB/T 47013.6-2015 
GB/T 5777 

钢管 中第 6 章

锻轧钢棒(紧 NB/T 47013.3一 NB/T 47013 .4-2015 NB/T 47013.5-2015 

固件用) 2015 中 5.6 中第 5 章和第 9 章 中第 8 章

碳素钢和低 NB/T 47013.3一 NB/T 47013 .4一-2015

合金钢锻件 2015 中 5.5 中第 5 章和第 9 章

奥氏体钢锻件
NB/T 47013.3一

2015 中 5.7

碳铜铸件 GB/T 5677 GB/T 7233 GB/T 9444 GB/T 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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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 钢板及钢管超声检测合格等级

材料品种 超声检测

标准: NB/T 47013.3-2015 中 5.3 0

适用范围 : 6mm~250mm (厚度)。

合格等级:

一般用碳素钢、低合金钢钢板E级。

下列压力容器不低于 E级:

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铜板
( 1 ) p~ 1O.0MPa 的单层高压容器;

(2) 盛装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的压力容器;

(3 )介质为液化石油气并且硫化氢含量大于 100mg/L 的压力容器。

下列情况为 I 级:

( 1 )临氢设备;

(2 )多层高压容器内筒钢板;

( 3 )调质钢板

标准: NB/T 47013 .3-2015 中 5.4。

适用范围:基板厚度大于等于 8mm 的承压设备用复合铜板。

复合钢板 合格等级:

一般用复合钢板E级;

热压封头、高压容器及管板用复合钢板 I 级

标准: GB厅 5777。

外径不小于 6mm 且壁厚与外径 合格等级:

之比不大于 0.2 的无缝钢管 E级 (p < 10.0MPa) ; 

I 级 (p~ 10.0MPa) 

标准 : NBIT 47013.3-2015 中 5.8。

外径不小于 12mm 且壁厚与外 合格等级:

径之比不大于 0.2 的无缝钢管 E级 (p < 10.0MPa) ; 

I 级 (p~ 10.0MPa) 

表 3.2.2-3 锻件无损检测质量分级

材料品种 超声检测 磁粉检测 渗透检测

标准:NB/T 47013 .4-2015 中第 9 章。

标准:NB厅 47013 .3-2015 中 5.5。 要求:锻件经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 Ra 标准: NB/T 47013 .5-2015 

要求:一般在热处理并粗加工后 ，，;; 6.3阳n。 中第 8 章。

碳素钢和低
进行，要求检测面的表面粗糙度 质量分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要求:锻件经加工后进行，

Ra";;6.3μm。纵波检测，筒形锻 ( 1 )不得存在任何裂纹、白点; 受检面不得进行喷砂、喷丸
合金钢锻件

件还进行横波检测。 (2) 不得存在任何横向裂纹; 处理。

质量分级:按 NB/T47008 、 NB厅 ( 3 )不得存在线性缺陷; 质量分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47009 的规定 (4 )圆形缺陷脚草长径不大于 2.伽1ß1， ( 1 )不得存在任何裂纹、

且在评定框内不大于 1 个 白点;

标准:NB厅 47013.3-2015 中 5.7。 (2 )不得存在线性缺陷;

奥氏体和奥 要求:一般在热处理并粗加工后 (3 )圆形缺陷显示在任何

氏体→铁素体 进行，要求检测面的表面粗糙度 方向上的最大尺寸不大于

双相不锈钢 Ra 罢王 6.3阳。纵波检测，筒形锻 1.5mm，且在评定框内少于

锻件 件还进行横波检测。 或等于 1 个

质量分级:按 NB/T470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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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4 紧固件用钢棒无损检测质量分级

材料品种 超声检测 磁粉检测

标准: NB厅 47013 .4-2015 中第 9 章。

标准: NB/T 47013.3-2015 中 5.6 0
适用范围:公称直径大于 M36 的螺柱和螺母。

锻轧钢棒
适用范围:公称直径大于 M36 的碳钢和低合金钢

质量分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不得存在任何裂纹、自点;

(紧固件用)
锻轧钢棒(坯)。

要求:纵波检测，检测面粗糙度 Ra运 6.3μm。
(2 )不得存在任何横向裂纹;

合格等级: p?;:. lO.OMPa 为田级
( 3 )不得存在线性缺陷;

(4 )圆形缺陷磁痕长度不大于 2.0mm，且在评

定框内不大于 I 个

表 3.2.2-5 铸件无损检测合格等级

材料品种 射线检测 超声检测 磁粉检测 渗透检测

标准: GB/T 9443 0 

标准 : GB/T 5677 0 

标准 : GB/T 9444。 要求:交货状态，表面粗糙度 Ra

要求:铸件表面洁
标准: GB/T 7233 0 要求:交货状态，表面粗 :S 50μ，mo 

要求:探伤前热处 糙度 Ra 三三 25μmo 质量分级符合下列要求:
净，根据铸造工艺

碳铜铸件
和使用条件确定临

理，粗糙度 Ra 运 合格等级:同渗透检测的 ( 1 )不得存在任何裂纹;

界截面。
12.5μmo 要求。点状、点线状、线 (2 )以 105mmx 148mm 的矩形

合格等级:皿级
合格等级 :ill级 状缺陷不大于田级，不得 框为评定框;

存在裂纹 ( 3 )点状、点线状、线状缺陷

不大于E级，不得存在裂纹
L一

3. 3 压力容器用原材料的表面要求

3.3.1 受压元件用钢板及容器制成后的钢板的表面质量均应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1 钢板表面允许存在深度不超过厚度负偏差一半的划痕、轧痕、麻点、氧化皮脱落后的粗糙

等局部缺陷，且缺陷处钢板厚度不得小于其允许的最小厚度。

2 深度超过第 1 款规定的缺陷，以及任何拉裂、气泡、裂纹、结疤、折叠、压人氧化皮、夹

杂、焊痕、弧坑、飞溅等均应予以打磨清除。清除打磨的面积不应大于钢板面积的 30%，打磨的凹

坑应与母材圆滑过渡，斜度不大于 1 : 3 0 

3 修磨后，如果剩余厚度不小于其允许的最小厚度，且修磨的深度不大于公称厚度的 5%或

2mm (取小者)，可不进行焊补。如果修磨的深度较深，但剩余厚度仍满足上述要求，应与设计者

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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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出第 1 款~第 3 款的缺陷应进行焊补，但可修补的面积和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碳素钢、 C-Mn 钢:单个修补面积不大于 200cm2 ，总计面积不大于 600cm2 或钢板修磨

侧面积的 3% (取小者 )j

2 )低合金高强度钢和 Cr-Mo 钢:单个修补面积不大于 100cm2，总计面积小于等于 300cm2

或钢板修磨侧面积的 2% (取小者 )j

3 )允许焊补的深度不应大于板厚的1/5 j 



4) 当钢板边缘的分层长度不大于 25mm 时，可免予修补或清除;长度大于 25mm 且深度大

于 1.5mm 的分层应打磨消除。当打磨深度不大于 3mm 时，可免予焊补，否则应焊补后使用。

同一平面内，间距不大于板厚 5%的分层，应作为连续的分层氏度;

5 )钢板表面及坡口处分层的焊补应符合 9工3 和 9.5 的要求。

3. 3. 2 受压锻件的尺寸、表面质量应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1 锻制筒体的内径，在任何重要截面上测定，对于互成 90。的最大与最小直径之差，不得超过

该截面设计内径的 1%0;

2 锻件表面(锻件的机加工表面除外)可存在深度不大于公称厚度的 5%或1.5mm( 取其小者)

且长度不大于 20mm 的重皮、结疤、切削刀痕等表面不规整缺陷(锻件的机加工表面除外)，但裂

纹类呈尖锐切口状的缺陷，不论深度、长度尺寸如何，均应清除;

3 不符合第 2 款要求的表面缺陷均应打磨清除，并与母材圆滑过渡，斜度不大于 1 : 3; 

4 缺陷清除后剩余厚度不应小于其允许的最小厚度。当剩余厚度不足时，应进行补强计算，

且应符合要求，否则应予焊补;

5 锻件焊补应按相应的焊补工艺要求进行。当焊补的深度超过公称壁厚的1/3 或 10mm，或焊

补面积大于锻件总面积的 10%时，该锻件不得通过焊补继续使用。

3. 3. 3 所有直接焊于高合金钢表面上的临时附件，均应采用与本体向类的钢材和焊接材料。附件

去除后，应修磨表面，并按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表面无损检测。

3.4 螺纹紧固件材料的一般技术要求

3.4回 1 商品级紧固件应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1 设计图样规定的商品级紧固件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2 承压的商品级紧固件材料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范~ HG/T 

20581 的相应规定;

3 商品级紧固件的性能等级配合应符合表 3 .4 .1 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性能等级较高的螺母可

以替换性能等级较低的螺母，但应低于螺栓、螺柱的性能等级。

表 3.4.1 螺栓副性能等级配合

螺母性能等级 配合的螺栓、螺柱

(不低于) 性能等级 规格范围

4 4.6 、 4.8 〉岛116

4.6 、 4.8 三三 M16
5 

5.6 、 5.8 ,,;; M64 

6 6.8 芝三岛'164

8 8.8 三三 M64

8.8 >M16~ζM39 

9 
9.8 运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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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专用级紧固件应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1 设计图样规定的专用级紧固件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牌号(化学成分)、热处理状态和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

料选用规范~ HG/T 20581 和相应标准的规定;

2) 标记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标记方法~ GB/T 1237 的规定;

3 )紧固件的检验与验收应符合现行紧固件产品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 螺栓、螺钉、

螺柱和螺母 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938 的规定。

2 大于 M36 的螺柱和螺母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2 部分:材料~ GB/T 150.2 

和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范~ HG/T 20581 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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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器法兰用蝶、柱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压力容器法兰用紧固件~ NB/T 47027 的规定。

4 高压设备用螺柱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压螺栓和螺栓液压上紧装置~ HG/T 21573 的规定。

5 设计温度低于一100 0C 的奥氏体不锈钢制容器，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紧固件。



4 排版

4. 0.1 筒体下料尺寸可按附录 A 和附录 B 的方法进行计算。

4.0.2 容器投料制造前，应根据容器的结构特点进行预排版，排版时应控制焊接接头数量尽量少。

4.0.3 排版时应控制焊接接头位置布置合理，满足相关的标准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壳体上焊接接头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中的有关规定。

2 同一节筒体的拼接焊接接头原则上不宜超过 2 条。

3 卧式容器下部鞍座垫板范围内不宜设置焊接接头。

4 同一节筒体的拼接，应将简体的拼接接头设置在没有开孔及内外附件的位置;如果无法规

避，应将筒体的拼接接头设置在管口及内外附件较少的位置或开孔较大的位置。

5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 规定的允许不另行补强的开

孔不得位于 A、 B 类焊接接头上0

6 壳体上的开孔不应布置在焊接接头区域，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在上述区域内开孔:

1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 等面积法开孔补强要求的

开孔可在焊接接头区域内开孔。当开孔通过或邻近容器焊接接头时，则应保证在开孔中心

的 2 倍开孔直径范围内的焊接接头不存在任何超标缺陷;

2)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 圆筒径向接管开孔补强设

计采用分析法时，补强范围内的 A、 B 类焊接接头应进行 100%射线或超声检测，不得有任

何超标缺陷;

3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 规定的允许不另行补强的

开孔，当壳体厚度小于等于 40mm 时，开孔边缘距对接焊缝的边缘应大于等于 J五瓦。但

如果按第 2) 项的要求对对接焊接接头进行射线或超声检测并符合要求者，可不受此限制。

4.0.4 排版时，应在控制焊接接头数量尽量少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边角余料，提高材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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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割

5. 1 一般要求

5. 1. 1 用于制造压力容器受压元件的材料应在切割前进行标志移植。

5.1.2 有防腐蚀要求的不锈钢制压力容器，不得在防腐蚀面采用硬印或有腐蚀性的书写材料进行

标记。

5.1.3 低温压力容器的受压元件不得采用硬印标记。

5.1.4 当满足 5. 1.2 或 5. 1. 3 的规定时，应通过文字进行记录。

5. 2 下料

5.2. 1 钢材坯料下料的切割可采用机械切割、热切割和高压介质切割等方法0

5.2.2 当采用机械切割下料时，应保证切割件的尺寸精度。

5. 2. 3 当采用热切割下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依据材料的不同选用相应的热切割方法。

2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热切割前应对被切割件进行预热，预热温度可按附录 C 的方法进

行计算:

1) Cr-Mo 钢;

2) 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于 490MPa 或板厚大于 16mm 的 Mn-Mo 钢;

3 )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于 490MPa 且璧厚大于 25mm 的碳素钢和低合金钢。

3 采用热切割下料时，应清除熔渣及有害杂质，并采用砂轮或其他工具将坡口加工平整，使

其露出金属光泽。当被切割材料为 Cr-Mo 钢或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于 540MPa 的高强

度钢时，热切割表面应清除热影响区和浑硬区，并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然后对坡口处抽检其表面

硬度，检测范围是一个截面测 3 个点，长度方向间隔 300mm o 检测的所有结果不得大于母材的硬度，

否则判为不合格，需重新打磨直至硬度合格。

5.2.4 对于高合金钢的切割可采用高压介质切割，切割接口处应修磨圆滑过渡。

5. 3 坡口准备

5.3.1 简体坯料的周边及坡口以及封头拼接板料的坡口宜采用机械加工方法进行加工0

5. 3. 2 当采用热切割的方法进行坡口准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坡口准备中的火焰切割和等离子切割应满足 5 .2 .3 的要求;

2 不锈钢的切割不得采用碳弧气刨的方法。

5. 3. 3 受压元件开孔采用热切割方法时，其开孔边缘应满足 5.2.3 的要求，并配合打磨方法修磨坡

口成形。

5.3.4 在满足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坡口设计应遵循经济、合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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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YP 工加工

6. 1 成形

6. 1. 1 用于制造压力容器受压元件的材料应在加工前检查标志移植是否正确 0

6.1.2 压力容器零部件钢工成形可采用卷制成形、压制成形、拉制成形。

6.1.3 根据材料力学性能、规格的不同，可采用冷成形、温成形、热成形。优先采用冷成形。

6.1.4 圆筒、锥体可采用卷制成形。用于制造筒体、锥体等受压元件时，其卷制方向宜与板材的

轧制方向相同。采用卷制成形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用冷成形。一般情况下，对于 Cr-Mo 钢、高强度钢等材料厚

度大于 50mm 的钢板，在下料时板料长度方向两侧倒角应不小于 6mm，且对于成形后变形量大的筒

体，应进行消除应力热处理以改善塑性;

2 采用热卷成形时，应根据制造工艺的不同适当增加钢板的厚度裕量，以确保钢板成形厚度

不小于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厚度要求。由于热卷需要加热至锻造温度，如果卷制过程中引起材料热处

理状态的改变，则需要重新进行恢复材料热处理状态的热处理;

3 对于温卷成形后变形量大的筒体，应进行消除应力热处理以改善塑性。

6.1.5 对于压制成形应，使用模具进行加工，不得采用局部加热或锤击的方法。常用的压制成形

工艺及代表零件见表 6. 1. 5 。

工艺分类

拉延

名称

平底封头

碟形封头

表 6.1.5 常用的压制成形工艺及代表零件

代表零件

简图

t少 i---t

D 

|飞/ I \用|
t~-一!寸-三，

D 

特点

把平板形坯料拉延成平底空心件

把平板形坯料拉延成碟形底空J心件

椭圆形封头 把平板形坯料拉延成椭圆形底空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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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代
工艺分类 特点

名称

拉延 球形封头 把平板形坯料拉延成球形底空心件

翻孔封头 宣二 在封头上开孔后翻边

翻边锥体 将圆锥体的大小端缩口及翻边

翻边与缩口 翻孔筒体 在筒体上开孔后翻边

缩口筒体 将筒体或管子边缘直径缩小

翻边筒体 2 | 将筒体或管子边缘翻成一定锥度

LP 将平板形坯料压成瓦片，常用于直
瓦升 飞。 径小、厚度大的圆柱体

简体预弯
将平板形坯料边缘分次压成圆弧

状，常用于筒体卷圆前预弯边

弯曲

俨圆锥体 !将平板形坯料分次压制成圆锥体瓣

方圆体 俨 将平板形坯料压制成方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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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续)

代表零件
工艺分类 特点

名称 简图

封头瓣 已 将平板形坯料压制成碟形或椭圆形

封头瓣

球瓣 飞三至3 将平板形坯料压制成球形封头瓣

翻边锥体瓣 z 将平板形坯料压制成翻边锥体瓣

压形

双曲面板 气二〉 将平板形坯料压制成双曲面板

弯管瓣 ♂ 将平板形坯料压制成弯管瓣

球带 ε9 将圆锥体半成品压制成球带形工件

6.1.6 根据材料的规格、类型的不同，弯曲成形应分别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1 管子的慎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弯曲半径小于管子外径的 2.5 倍~3 倍或带焊缝的钢管不宜采用冷弯;

2) 懊制带纵向焊接接头的钢管时，其纵向焊接接头应置于与管壁受压、受拉最大处成 900

角的位置;

3 )熄制温度超过管材的相变点 Ac! ，或改变材料热处理状态时，熄制后应对其进行恢复材

料热处理状态的热处理;

4) 热处理后，当弯管角度、椭圆度超出允许偏差值时，可采用低于该钢种回火温度 30"C 的

温度进行校正;

5 )弯管采用热弯时，加热温度不得高于破坏原材料晶间结构的温度;

6 )弯管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重皮、凹陷、尖锐划痕等缺陷。对于缺陷应进行修磨，直

至缺陷完全消除，修磨后的实际壁厚不应小于设计文件规定的最小壁厚;

7 )弯管的椭圆度应符合表 6. 1. 6 的规定。弯管两端直管段端部的椭圆度应符合相应钢管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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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弯管的椭圆度

弯管类型 椭圆度

热弯弯管 三三 7%

冷弯弯管 罢王 8%

用于设计压力大于 8MPa 设备的弯管 三三 5%

8 )平面弯管弯曲角度的允许偏差为土0.5 0 ; 不在同一平面上的两个连续弯的空间夹角 α 的允

许偏差应满足:当夹角成 90。时，允许偏差为士1 0 [见图 6. 1.6-1 (a) ];当夹角不成 90。时，

允许偏差为士1.5 0 [见图 6. 1. 6-1 (b)]; 

( a) 夹角等于 900 ( b )夹角不等于 90。

图 6. 1.6-1 不在同一平面上两个连续弯的空间夹角允许偏差

9 )热弯弯管的波浪率不应大于 2%，冷弯弯管的波浪率不应大于 3%，且波距 A 与波高 h

之比应大于 12 (见图 6.1.6-2 )。

图 6.1.6-2 弯管波浪率示意图

2 法兰的;喂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压法兰件采用板材热弯成形时，弯制温度超过管材的相变点 Ac! ，或改变材料热处理

状态时，弯制后应进行恢复材料热处理状态的热处理;

2) 碳素钢及低合金钢拼接法兰焊后应进行消除应力热处理。

3 当人孔吊臂采用管材制作时，人孔吊臂的熄制应符合第 1 款的规定;当人孔吊臂采用棒材

制作时，人孔吊臂的熄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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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弯曲半径小于棒材外径的 2.5 倍~3 倍时，不宜采用冷弯;

2) 熄制后，人孔吊臂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重皮、凹陷、尖锐划痕等缺陷。若表面发现

裂纹、重皮等缺陷，应逐步修磨直至缺陷完全消除;



3 )吊臂弯曲角度的允许偏差为土1 0 ;

4) 人孔吊臂的弯曲半径允许偏差为土50mmo

4 塔顶吊柱的煤制应符合第 1 款的规定。

6. 2 材料成形后的热处理要求

6.2.1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应在成形后进行热处理:

1 冷成形或温成形的奥氏体型不锈钢圆筒变形率大于等于 15%，碳素钢、低合金钢及其他材料

圆筒变形率大于等于 5%者(变形率可按附录 D 的方法进行计算)，或铜板厚度符合下列条件者:

1 )碳素钢、 Q345R 钢板的厚度不小于圆筒内径 Dj 的 3%;

2) 其他低合金钢钢板的厚度不小于圆筒内径岛的 2.5%;

3 )奥氏体不锈钢钢板的厚度不小于圆筒内径鸟的 15%。

2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封头应于成形后进行热处理:

1 )碳素钢、低合金钢冷成形封头应进行热处理。当制造单位确保冷成形后的材料性能符合

设计、使用要求且经设计单位批准时，可不进行热处理;

2) 冷成形的奥氏体不锈钢封头的变形率大于等于 15% (变形率可按附录 E 的方法进行计算 )0

3 钢管冷弯后，如变形率(变形率可按附录 F 的方法进行计算)超过下列范围时，应于成形

后进行热处理:

1 )碳素钢、低合金钢钢管弯管后的外层纤维变形率不应大于铜管标准规定伸长率的 112 ，

或外层材料的剩余伸长率应小于 10%;

2) 不锈钢钢管弯管后的外层纤维变形率应不大于钢管标准规定伸长率的 112 ，或外层材料

的剩余伸长率应小于 15%;

3 )对于有冲击韧性要求的钢管，其外层纤维最大变形率应小于 5% 。

4 当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元耐蚀要求时，可不进行热处理;当有耐蚀要求时，应按下列要求进

行热处理:

1 )成形后表面硬度大于 235HB 时应进行固溶热处理;

2) 不锈钢采用热成形方法成形后，应进行随炉试板的晶间腐蚀试验，晶间腐蚀试验结果合

格后可不再进行固溶热处理或稳定化热处理，否则应进行固溶热处理或稳定化热处理。

6. 3 材料使用时的热处理状态要求

6.3.1 对于热轧状态使用的钢材，热加工后一般可在加工状态使用。

6. 3. 2 对于正火状态使用的钢材，如能控制热加工终止温度在钢材正火温度以上，或经热加工工

艺试件评定合格，可不进行正火处理。

6. 3. 3 对于正火+回火状态使用的钢材，热加工时如能满足上述对正火钢材的要求，在热加工后可

仅进行回火处理，否则应重新进行正火+回火处理。

6.3.4 对于调质状态使用的钢材，热加工后应进行调质处理。

605 



6.3.5 奥氏体不锈钢应将热加工终止温度控制在 850"C 以上，加工后应快冷。如材料需进行晶间腐

蚀倾向试验，热加工后应经热加工试件评定合格，否则应进行固溶或稳定化处理。

6.3.6 对于含铁、铝合金元素的奥氏体不锈钢宜进行稳定化处理。

6.4 奥氏体不锈钢的加工要求

6国 4.1 奥氏体不锈钢的热加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加热前，应彻底清除表面油污和其他附着物;

2 加热过程中，不得与火焰或固体热源直接接触，加热温度应均匀;

3 应控制炉膛气氛为中性或微氧化性，并应控制炉膛气氛中的含硫量。

6.4.2 奥氏体不锈钢的冷加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加工过程中应防止不锈钢设备表面划伤，并应避免加工器械对不锈钢表面造成的铁离子

污染，且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容器制造管理细则} HG/T 2806 的规定;

2 对不锈钢材料的修磨要使用专用的砂轮。曾用于加工碳钢件的砂轮等工具，不得用于不锈钢

设备的加工。

6.4.3 奥氏体不锈钢设备的制造场地应清洁。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奥氏体不锈钢压力

容器制造管理细则} HG/T 280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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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械加工

7. 1 一般要求

7. 1. 1 用于制造受压元件的材料在机械加工后应立即进行标志移植。

7.1.2 八角槽密封面采用堆焊结构时，应保证堆焊、机械加工后的密封面过渡层及面层的厚度满

足设计图样的要求。

7.1.3 加工后的法兰密封面不得有刻线、刮伤和凹痕等缺陷，且不允许作为焊接引弧点。

7.2 管板、折流板(支持板)、加强管加工要求

7.2. 1 管板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板加工前应控制管板不平度小于管板外径的 1%0 ， 且不大于1.5mmj

2 管板密封面或端面应与轴线垂直，其垂直度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

注公差值)) GB/T 1184-1996 中第 9 级公差等级要求;

3 管板孔应严格垂直于管板密封面或端面，其垂直度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形状和位置

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184-1996 中第 9 级公差等级要求;

4 管板在机加工时应严格控制加工变形。在加工过程中可采取加注冷却液的方式，并控制进

刀深度、走刀量。在钻孔的过程中不宜集中在一个部位钻孔，应分散对称钻孔;

5 应保证管孔、管桥公差要求，管板厚度大于 150mm 或管孔数量超过 2000 个时宜采用数控

钻孔;

6 管孔经加工后，表面粗糙度应满足设计图样的要求。必要时应采取工艺措施予以保证;

7 密封面不得有刻线、刮伤和凹痕等缺陷。

7.2.2 折流板(支持板)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折流板(支持板)宜采用整圆下料，但当折流板(支持板)的直径超过板料宽度时可采用

拼接结构，拼接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拼接接头不得多于 2 条;

2) 拼接接头采用全焊透结构(切口能去除时除外)，且需将两侧焊缝表面磨平处理;

3 )拼接后不平度超过 3mm 时应进行校平处理;

4) 拼接接头应位于折流板(支持板)缺口侧，且与缺口平行。

2 折流板(支持板)应平整，不平度公差应符合 14.4.4的规定。

3 所有折流板(支持板)宜配钻管孔。

4 当换热管直径小于等于 38mm 时，相邻两孔中心距离极限偏差为土0.3mm，允许有 4%的相

邻两孔中JL'距极限偏差为::I::O.5mm，任意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士1.0mmj 当换热管直径大于 3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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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邻两孔中心距离极限偏差为士0.5mm，允许有 4%的相邻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土0.7mm，任意

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士l .2mmo

5 钻孔后应去除管孔周边的毛刺。

6 应对配钻后的折流板(支持板)做好组对标记。

7 按图纸要求剪切缺口。

7. 2. 3 加强管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强管加工时，应保证设计要求的削边处角度，如设计没有要求，削边角度二般为 300 ;

2 与筒体对接焊接的加强管端部的加工宜采用数控加工。加工时与筒体对接处应留有足够的

研合量，组对后切割修磨去除余量;

3 加强管加工后的壁厚公差，下偏差为 0，上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

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804-2000 中 m 级的规定。

7. 3 螺纹加工要求

螺纹紧固件的蝶、纹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纹及其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196、《普通螺纹 公差》

GB/T 197、《普通螺纹 中等精度 优选系列的极限尺寸~ GB/T 9145 的规定;

2 螺纹表面不得有划痕、刮伤和凹坑等缺陷;

3 大于 M36 的紧固件螺纹表面应进行 100%磁粉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

设备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 .4-2015 中的 I 级合格;

4 低温设备用螺柱应采用中部无螺纹部分不大于 0.95 倍螺纹根径的双头螺柱或全螺纹螺柱;

5 其他要求应符合设计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7.4 筒体端部加工要求

简体端部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筒体端部密封面经加工后以筒体端部内径为基准线的全跳动公差均不得大于 0.05mm;

2 与层板焊接的筒体端部坡口前 3 层采用阶梯形式，且每层加工厚度应根据实际层板的钢板

厚度偏差及成形偏差确定，同时还应考虑筒体端部坡口处总厚度的偏差;

3 简体端部螺纹的加工应按照附录 G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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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装

8. 1 对口错边量和棱角度的控制要求

8. 1. 1 均质材料筒体纵向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及棱角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筒体卷制及组对时应控制端口及对口错边量，除设计图样要求外，根据筒体厚度及直径大

小的不同，端口错边量应控制在 lmm~2mm，一般容器的对口错边量应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对于有应力腐蚀场合或承受疲劳载荷的容器对口错边量应符合表 8. 1. 1 的规定;

表 8.1.1 纵向焊接接头对口错边量 单位:mm

对口处铜板厚度 对口错边量 b

三三 50 三三 2

> 50 三三 2 .4

2 筒体纵向焊接接头的棱角度除设计图样要求外，还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3 对于厚板简体(根据制造单位生产能力具体确定)，其板料端部应进行预弯处理，两端应留

有足够的预弯裕量。一般情况下，采用冲压预弯时板料每端预弯裕量不宜少于 2.5 倍板厚;采用卷

板机预弯时，板料每端的预弯裕量由企业自行决定。筒体成形后应去除预弯裕量，并保证筒体纵向

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棱角度符合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

8.1.2 均质材料筒体环向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及棱角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筒体组对时应控制对口错边量，除设计图样要求外，一般容器的对口错边量还应符合相关

标准的规定，对于有应力腐蚀场合或承受疲劳载荷的容器对口错边量应符合表 8. 1.2 的规定;

表 8.1.2 环向焊接接头对口错边量 单位:mm

对口处钢板厚度 对口错边量 b

三三 50 三三 1/8 δ且 <6

> 50 三三 6

2 筒体环向焊接接头的棱角度除设计图样要求外，还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8.1.3 不锈钢复合钢板简体纵、环向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不锈钢复合钢板筒体的纵、环向焊接接头组对时，应控制焊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不大于覆

层厚度的1/2，且不大于 2mm。不锈钢复合钢板封头的拼接对接接头的组对对口错边量应符合相关

标准的规定;

2 对于厚度大于等于 40mm 的不锈钢复合钢板拼接时，应在对接接头两侧距坡口边缘不小于

600mm 长度范围内进行校平，以保证任一连接处覆层的对口错边量均不大于 l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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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组装操作要求

8.2.1 简体环向焊接接头的组对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筒体的组对方法采取立式组对或卧式组对，应根据现场的具体条件决定。→般小直径的筒

体宜采用卧式组对，大直径的筒体宜采用立式组对;

2 筒体环向对接接口组对前的准备。对于碳素钢、低合金钢设备的对接接口，应除锈并使其

露出金属光泽，热切割或气刨的坡口应修磨平整，并对 Cr-Mo 钢及其他高强度钢的坡口表面进行硬

度检测，其硬度不应高于母材硬度;

3 根据简体中心线和基准线进行组对，应严格控制焊接接头的组对间隙，应保证各点间隙一致;

4 筒体与封头组对时，应调整封头的拼接焊缝位置，使其避开简体纵向焊接接头;

5 不锈钢复合钢板在焊接前宜去除坡口附近的覆层金属，单侧去除宽度应不小于 10mmo

8. 2. 2 容器内部安装间隙较小的内件时的制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除设计图样及标准有规定外，应保证筒体内圆周长公差为正偏差;

2 根据安装间隙要求，确定筒体椭圆度，且不得超过设计标准要求;

3 内件的外形尺寸宜控制在负偏差范围内。

8. 2. 3 对于塔器等有较多内件的容器，下数第一节筒体成形之后需二次划线，并在内表面划出基

准线，用于内件划线组对基准，所有内件在组对前均应划出位置线。

8.2.4 在地平台上划线、组对焊接时，应先检查地平台的平面度，宜不大于 3mm。

8.2.5 对于分段交货的容器，其分段处附近的塔盘部件、人孔、接管、加强圈等影响现场合拢口

焊接的零部件点焊即可，现场总组装后再焊接。

8.2.6 吊装过程中，当吊卡薄壁筒体时，两卡兰卡紧点之间，应用管子支撑，以防筒体变形。卡

兰应卡紧，以防脱落。

8. 2. 7 当组对间隙过大时，应进行修整，以满足公差要求。

8.2.8 不得强力组装。

8. 3 接管法兰的组装要求

8.3.1 筒体总组装后，应重新检查、纠正筒体四心线，做好四心标记。

8. 3. 2 应以新的四心线为基准划出所有接管开孔位置线、切割线、检查线。

8.3.3 以划好的开孔切割线进行开孔切割并修磨。

8.3.4 开孔大小及坡口尺寸需经检查合格，否则应进行适当修正。

8.3.5 接管与法兰组对焊接时，应控制法兰密封面与接管轴线垂直度偏差。

8. 3. 6 在与壳体组焊前应划出接管外伸高度位置线，用定位工装组对焊接。

8.4 支座的组装要求

8.4. 1 鞍式支座的组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在组对前应按照筒体四心线划出鞍座垫板位置线;

2 制造过程中应控制鞍座垫板的形状，保证其与简体外壁贴合紧密，二者的间隙不得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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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口1;

3 在垫板上划出支座位置线，试装鞍座，当组对间隙过大或不均匀时应进行修正;

4 用水平仪检查底板水平度应符合支座标准要求;

5 各鞍座螺栓孔之间的距离应控制在标准要求范围之内，否则应适当调整鞍座位置。

8.4.2 腿式支座、支承式支座的组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按照简体四心线划出支腿等分位置线;

2 在平台上划出地脚螺栓孔中心圆直径及地脚螺栓孔位置线，确定底板位置;

3 支腿与底板保持垂直，有偏差时需适当修正，利用固定工装固定支腿位置;

4 对于腿式支座，检测支腿内径应为简体外径+2mm;

5 用水平仪检查底板水平度应符合支座标准要求;

6 底板地脚螺栓孔直径、地脚螺栓孔中心圆直径、任意两底板地脚螺栓孔弦长应控制在标准

要求范围之内，否则应适当调整支座位置。

8.4.3 耳式支座的组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按筒体四心线划出耳座垫板位置，测量垫板所在位置的筒体直径，应保证耳式支座的安装

尺寸;

2 当耳座垫板为单块时，制造过程中应控制耳式支座垫板的形状，保证其与筒体外壁贴合紧

密，二者的间隙不得大于 2mm; 当耳座垫板为筒形时，筒形垫板的纵向焊接接头在组装后焊接，应

保证与筒体的贴合。

8.5 不锈钢设备制造场地要求

8.5.1 不锈钢压力容器制造应有独立、封闭的生产车间或专用固定生产场地，应与碳钢制品严格

隔离开。

8.5.2 为防止铁离子和其他杂质的污染，不锈钢压力容器生产场地应保持清洁、干燥，严格控制

灰尘，地面可铺设橡胶或木质垫板等。

8.5.3 不锈钢板应放置在采取措施的垫板上。

8.5.4 准备专用的吊夹具，或所有的吊夹具用柔性材料(橡胶、塑料等)铠装或不锈钢材料制作。

8.5.5 进入生产现场的人员应穿着鞋底不带铁钉等尖锐异物的工作鞋。

8.5.6 应避免加工器具造成的铁污染。组装时不得采用碳钢制工具直接敲打。焊工手工工具如刨

锤、钢丝刷等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制成。打磨焊缝时用不锈钢专用砂轮片，不得与碳钢1昆用砂轮片。

8.5.7 不锈钢零部件周转或运输时，应配备防止磕碰、划伤及铁离子污染的专用运输工具。

8.5.8 不锈钢压力容器的表面处理应有独立的场地，并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8.5.9 余料存放要设置专门的仓库，不得与碳钢存放在一处。

8.5.10 不锈钢设备生产厂家应有固定的酸洗钝化场地，不得随意排放酸洗钝化后的废液，对酸性

饨化废液的处理一般采用中和反应法，如对含氟废水可加石灰乳或氧化钙处理，钝化液不宜用重铭

酸盐，如有含铭废水，可加硫酸亚铁还原处理。化学反应应在指定的反应池中进行，对于经过处理

井检测合格的溶液可选择再利用，或符合国家环保排放规定时再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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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焊接

9. 1 焊缝位置

9. 1. 1 壳体上的开孔应满足 4.0.3 中第 4 款~第 6 款的要求。

9.1.2 外部附件与壳体的连接焊缝，如与壳体 A、 B 类焊接接头交叉时，应在附件上开一槽口，

以使连接焊缝跨越 A、 B 类焊接接头。槽口的宽度应足以使连接焊缝与 A、 B 类焊接接头边缘的距

离在1.5 倍壳体壁厚以上且槽口边缘应圆滑过渡。

9.2 焊接准备

9.2.1 坡口清理。对焊接坡口及其两侧至少 25mm 泡围内的母材表面应清除铁锈、油污、氧化皮

及其他杂质。铸钢件应去除铸态表面以显露金属光泽。

9.2.2 气割坡口的表面质量应符合表 9.2.2 的规定。

表 9.2.2 气割坡口的表面质量

类别 定义 质量要求

平面度 表面凹凸程度 凹凸度不大于板厚的 2.5%

粗糙度 表面粗糙程度 Ra 三三 50μm

凹坑 局部的粗糙度增大 凹坑宽度不大于 50mm 且每米长度内不超过 1 个

9.2.3 坡口上的分层缺陷应完全清除，并予补焊。

9.2.4 对于外接管端坡口，制造厂应按设计图样要求加工。拆除试验用的临时性盲板时不应损坏

己加工好的管端，或在盲板拆除后应将坡口修整完好。

9.2.5 壳体需分段或分片交货时，除合同或协议另行规定外，制造厂应按设计图样要求加工分段

或分片的焊接坡口，提供现场组装说明并注明在制造厂的预组装标记。如设计文件规定需在制造厂

进行耐压试验时，制造厂应在分段处预留切割及加工裕量。耐压试验完成并将坡口加工完成后交货。

9.3 焊接的一般要求

9.3.1 焊接方法和焊接材料选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焊接方法宜选用电弧焊(焊条电弧焊、埋弧自动焊、气体保护焊等 )j

2 焊接材料的选用，除设计文件另有规定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

规范~ HG/T 20581 的相应规定;

3 允许制造厂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范~ HG/T 20581 以及设计文件

规定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改变焊接方法和选用的焊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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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焊接接头的结构形式和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接头的结构形式和尺寸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结构设计规范 }HG/T 20583 

和设计图样的规定，但制造厂可在保证焊接质量和不改变焊接接头基本型式的前提下，对焊接坡口

尺寸进行适当的修正;

2 容器制造企业根据企业的焊接工艺评定及实际情况，可对设计图样规定的焊接接头形式进

行修改，但应由总工程师批准;

3 板厚大于 50mm 的焊接接头形式宜采用窄间隙焊接接头。

9.3.3 碳素钢、低合金钢的焊前预热温度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范} HG/T 

20581 的相应规定执行或按附录 C 的计算方法确定。对拘束度较高的部位及在 5 0C 以下的环境下施

工时，应采用更高的预热温度，适当扩大预热区域，延长预热时间。

9.3.4 焊件接头的预热范围为接头中心两侧各 3 倍板厚的宽度且不小于 100mm o

9.3.5 预热温度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加热面的背面测定温度。如做不到，应先移开加热源，待母材厚度方向上温度均匀后

测定温度。温度均匀化的时间接每 25mm母材厚度需 2min 的比例确定。

2 测温点位置(图 9.3.5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焊件焊接接头处母材厚度小于等于 50mm 时 ， A 为 4 倍母材厚度 ðs ， 且不超过 50mm;

2) 当焊件焊接接头处母材厚度大于 50mm 时 ， A;?!75mm o 

【忐

( a) 对接接头 (b) T 形接头

图 9.3.5 测温点厚度A 的位置

9.3.6 受压元件的定位焊及永久性或临时性的附件焊接均应采用与本体焊接相同的、经评定合格

的焊接工艺进行。同时，施焊焊工应具有相应的焊接资格。

9.3.7 对于不与受压元件焊接，但需要采用焊接连接的钢材，应保证其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制

造厂可根据碳当量来评断焊接性能，碳当量可按附录 H 的方法进行计算。

9.3.8 当母材规定进行晶间腐蚀倾向试验时，其焊接工艺评定和产品焊接试件也应进行晶间腐蚀

倾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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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当奥氏体不锈钢规定进行晶间腐蚀倾向试验时，应对其焊缝表面进行铁素体含量检测，除

有特殊要求外，宜要求含量为 3%~10% 。

9.3.10 对于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于 540MPa 的高强度钢和 Cr-Mo 钢制容器，其表面

的工装夹具焊痕、弧坑、飞溅等均应打磨光滑，并进行磁粉检测 0

9. 3. 11 焊工施焊后，应标记焊工钢印。有不允许敲打钢印要求时，可采用图样标记。

9.4 耐蚀层堆焊的技术要求

9.4.1 堆焊前，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 47014 的规定及相关产品技术

要求进行耐蚀层堆焊的焊接工艺评定。

9.4.2 堆焊工艺评定的检验项目至少包括表面渗透检测、耐蚀层化学成分分析、侧弯试验，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渗透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5 部分:渗透检测~ NB/T 

47013.5 的规定，检验结果不得有裂纹。

2 耐蚀层化学成分分析:从耐蚀层表面起向下 2mm 内取样进行分析，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3 侧弯试验:

1 )试样取平行于耐蚀层堆焊方向的侧弯 2 个、垂直方向的侧弯 2 个，或垂直于堆焊方向的

侧弯 4 个;

2 )试样的宽度至少应包括堆焊层全部、熔合线和基层热影响区;当堆焊试件厚度不小于

25mm 时，试样的宽度(包括堆焊层)不小于 25mm; 当堆焊试件厚度小于 25mm 时，试样

的宽度(包括堆焊层)等于试件的厚度;

3 )试样进行弯曲试验时，弯心直径取 4 倍的试样厚度，弯曲角度为 1800 ，弯曲后试样拉伸

面上的堆焊层内不得存在超过1.5mm 的任一开口缺陷，熔合线内也不得存在大于 3mm 的任

一开口缺陷。

9.4.3 耐蚀层堆焊一般至少由两层组成，第一层为过渡层，其余为耐蚀层。过渡层堆焊时应考虑

基层金属对过渡层堆焊的稀释作用，耐蚀层经加工后，其厚度不得小于 3m日10

9.4.4 如在基层焊缝上进行堆焊，则应在堆焊后进行射线检测、超声检测或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

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仅在堆焊前对基层焊缝进行射线检测、超声检测或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

1 堆焊层未计人强度计算的厚度内;

2 堆焊材料为奥氏体不锈钢或银基合金;

3 堆焊后，堆焊层采用渗透检测进行检查;

4 基层材料非 Cr-Mo 钢或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于 540MPa 的高强度钢。

9.4.5 堆焊层表面应平整，不进行加工的堆焊表面应平滑。堆焊焊道的不平度不大于 1.5mm，两

相邻焊道之间的凹陷不得大于 2mmo

9.4.6 堆焊层如需进行晶间腐蚀倾向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范》

HG/T 20581 的有关规定，试样状态为使用状态(焊态或焊后热处理状态)，检验面为与介质接触面。

9.4.7 过渡层堆焊后以及耐蚀层堆焊后，应分别进行渗透检测，必要时应进行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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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补焊

9.5.1 补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补焊处的缺陷应彻底清除，清除后的凹坑表面可用渗透或磁粉检测方法进行检查，凹坑的

形状应适宜焊接;

2 补焊的时机应选择在容器的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和耐压试验、泄漏试验之前进行;

3 补焊的焊接工艺应经过工艺评定合格，施焊焊工应具有相应的操作资格;

4 当需要进行焊前预热时，应在包括修补部位外侧 5 倍板厚，且不小于 100mm 范围内进行预热0

9.5.2 锻件的补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锻件未经需方同意不得进行补焊;

2 经需方同意，锻件的补焊应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补焊的部位、深度、面积，焊材、

焊接工艺，焊工资格要求，补焊前后无损检测方法和合格等级等，由供需双方协商;

3 供方应向需方提供锻件补焊的部位、深度和面积的简图，焊接材料、焊接工艺参数及无损

检测报告等资料。

9.5.3 铸件的补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铸件缺陷清除后的待补焊表面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以证实缺陷完全清除;

2 铸件补焊后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如果补焊深度超过 10mm 或横截面厚度的 20% (取小

者)，应进行射线检测;

3 当铸件是在热处理后进行补焊时，补焊后应进行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满足 9.5.4中第 2 款

内容者除外)。

9.5.4 钢板的补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补焊深度大于 4mm 时，补焊后应进行射线或超声检测;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

于 540MPa 的高强度钢和恪铝合金钢的补焊表面还应进行磁粉检测。

2 根据补焊深度及材料决定是否需做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碳素钢、 Q345R 及其焊缝的补焊

可在最终热处理之后、最后耐压试验之前进行，不再进行焊后热处理，但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并

予记录:

1 )使用介质不属于极度或高度、中度危害者，且容器的设计温度不低于 20 0C;

2) 补焊深度不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 

中的规定;

3 )补焊前应彻底清除缺陷，且对凹坑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

4) 采用低氢型焊条并严格执行烘干、保温措施;

5 )采用经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且补焊区域按 9.5.1 中第 4 款要求进行预热，预热温度及

层间温度不低于 100 0C;

6) 补焊表面冷却后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对于补焊深度大于 4mm者还应进行射线或超声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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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焊缝的修磨及补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缝及其毗邻区域的表面缺陷，包括咬边、裂纹等，应打磨清除。清除后的剩余截面厚度

(不计人焊缝凸起高度)如不小于设计厚度，可不进行补焊，但应打磨平整，与周围焊缝或母材圆

滑过渡;

2 清除缺陷后的凹坑深度，自母材表面起测量，不应超过板厚的 2/3 ，如仍有缺陷未清除干净，

应在此状态补焊，然后从背后清根后再进行补焊;

3 补焊后的无损检测和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应符合 9.5.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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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热处理

10. 1 热处理的一般要求

10. 1. 1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应进行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

1 介质为极度危害或高度危害的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容器;

2 介质对材料具有应力腐蚀危害;

3 设计图样要求碳素钢和低合金钢材料的冲击韧性高于标准值的1.5 倍;

4 设计温度低于 20'C 的低合金钢制压力容器。

10. 1.2 容器及其受压元件的焊后热处理应符合设计图样和本规范引用标准的有关规定。

10. 1. 3 不同厚度受压元件相焊，焊后热处理厚度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厚度受压元件相焊，焊后热处理厚度的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承压设备焊后热处

理规程~ GB/T 30583 的有关规定;

2 焊后热处理后的焊接返修，在同一截面返修时，返修深度为两面返修的深度之和;

3 不锈钢复合钢板应按复合钢板的总厚度。

10. 1.4 推荐的焊后热处理温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推荐的焊后热处理最低保温温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规程~ GB/T 

30583 的有关规定;

2 推荐的常用钢中间焊后热处理最低保温温度应符合表 10. 1.4 的规定;

表 10.1.4 推荐的常用钢中间焊后热处理最低保温温度

钢号 中间消除应力热处理rc

Q345R 、 Q370R 550 

15CrMoR 、 14Cr1MoR 590 

12Cr2Mo1R 600 

3 在保温时除另有规定外，各测温点的温度允许在热处理工艺规定温度的土20'C 内，但不得超

出规定的限值;

4 对于调质钢、正火后回火的焊件，焊后热处理应低于回火温度;

5 不同钢号的钢材相焊时，焊后热处理温度应按焊后热处理温度较高的钢号执行，但温度不

应超过两者中任一钢号的下相变点 Ac10

10. 1.5 热处理时施行单位应出具热处理报告，报告上应记录容器或元件的热处理部位、测温点位

置、测温元件、温度升降及保温曲线、使用热源、日期、操作者和检验者姓名。

10. 1. 6 对有模拟焊后热处理要求的材料，试件模拟焊后热处理的时间应至少包括材料在实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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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所经历的焊后热处理总时间，焊后热处理总时间应包括材料在制造过程中经过低于 ACl 相变

温度以下、 490 0C 以上的所有焊后热处理时间总和，不包括加热切割、预热、消氢等加热过程的时

间。对设计有要求最大模拟焊后热处理的材料可考虑再增加一次在制造厂返修及一次或多次现场返

修的焊后热处理时间。

10. 1. 7 热电偶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电偶应与被热处理件紧密接触，其布置应根据热处理件的尺寸规格、形状、结构及热处

理炉型号由制造厂确定。热电偶应采用工装固定;

2 当热处理炉中有多于 1 台(件)焊件时，应在炉内顶部、中部和底部的焊件上设置测温点;

3 测温点应均布在焊件表面，相邻测温点的间距不超过 4600mm，测温点布置成三角形排列，

三角形顶点设置热电偶;

4 重要部位的测温点可增加备用热电偶;

5 测温点的数量及布置应编制热电偶布置示意图。

10.2 炉内整体热处理的要求

整体焊后热处理应优先采用炉内整体加热的方法，当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进行整体加热时，允许

分段加热。分段热处理时，其重复加热长度不应小于 1500mm，且相邻部分应采取保温措施，使温

度梯度不致影响材料的组织和性能，并应在炉外设置合适的工装支撑。

10.3 局部热处理的要求

局部焊后热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A 类焊接接头不得采用局部焊后热处理;

2 由于结构原因，焊接接头需进行局部焊后热处理时，宜优先采用卡式炉进行局部消除应力热

处理;

3 局部焊后热处理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规程} GB/T 30583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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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垫片热处理的要求

金属垫片的热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碳素钢垫片应在正火状态下使用，推荐正火温度为 920 0C ~950oC; 

2 铝垫片应在退火状态下使用，推荐退火温度为 350 0C ~400oC; 

3 铜垫片应在退火状态下使用，推荐退火温度为 500 0C ~700oC 。



1 1 无损检测

11 . 1 射线检测

11. 1 . 1 应根据工件特点和技术条件的要求选择适宜的透照方式。

11. 1. 2 应优先选用单壁透照方式。在单壁透照无法实施时，方可采用双壁透照方式。

11. 1. 3 对于安放式和插入式管座角焊缝应优先选择源在外透照方式。

11. 1. 4 对于有致密性要求的容器，焊接接头不得有深孔缺陷。

11. 1. 5 对于换热管直径超出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射线检测} NB/T 

47013.2 规定范围的管子与管板角焊缝需进行射线检测，可与用户协商，采用相应的标准。

11. 2 超声检测

11. 2. 1 对于容器壁厚小于 30mm 且采用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时，宜增加 20%超声检测。

11 圃 2. 2 对于厚壁容器采用 100%射线检测时，宜增加 20%超声检测。

11. 2. 3 奥氏体不锈钢使用的渗透检测剂卤素总含量(质量比)应少于 180x lO-6 o

11. 3 磁粉和渗透检测

11. 3. 1 铁磁性材料制造的容器应优先选用磁粉检测。

11. 3. 2 对于受压元件及其焊缝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以及下列规定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

1 凡钢材需进行超声检测者，其焊接坡口和背面清根后的焊根背面均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

2 厚度大于 20mm 的奥氏体不锈钢，在焊缝背面清根后以及与介质接触面的焊缝表面应进行

渗透检测。

11. 3. 3 原材料的检测方法及验收要求应符合表 3.2.2-1~表 3.2.2-5 的规定。焊接坡口、修磨表面、

焊缝区域及补焊表面的检查方法按下列标准进行:

1 磁粉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 .4 

-2015 中 9.1 和 9.2 的要求;

2 渗透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渗透检测} NB/T 47013.5 

-2015 中 8.2 的要求。

11.3.4 焊接坡口、焊缝区域以及补焊表面的磁粉或渗透检测应包括焊缝(坡口)及四周各 112 板

厚但不小于 10mm 的范围。

11. 3. 5 对于 Cr-Mo 钢及标准规定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等于 540MPa材料的磁粉检测用磁粉宜优

先选用荧光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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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对于有晶间腐蚀要求的奥氏体不锈钢，渗透检测剂卤素总含量(质量比)应少于 180x 10-6 0

11.4 涡流检测

11. 4. 1 如元特殊要求，换热管宜优先选用涡流检测。有要求时，应按要求执行。

11.4.2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6 部分:涡流检测》

NB/T 47013.6-2015 中第 5 章执行。

11.4.3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焊接钢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6 部分:涡流检测》

NB/T 47013.6→2015 中第 6 章执行。

11.5 无损检测时机

11.5. 1 无损检测宜在焊接完成后进行。

11.5.2 对于结构特殊或材料规格较厚容器的焊接，可在制造过程中增加元损检测。

11.5.3 对于有延迟裂纹的材料，应在焊后至少 24h 后进行元损检测。

11.5.4 对于 Cr-Mo 钢制厚壁容器，宜在热处理后增加超声检测。

11.5.5 对于 Cr-Mo 钢制厚壁容器，宜在耐压试验后增加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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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殊结构热交换器制造技术要求

12. 1 折流杆式热交换器

12. 1. 1 折流杆式热交换器的制造、检验与验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热交换器} GB/T 151 

及设计图样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折流杆与换热管的总间隙不得大于 0.5mm;

2 折流杆圈要控制焊接变形，管孔形状偏差不得大于 0.25mm;

3 折流杆圈的组装可采用先插后焊的方法，也可采用先焊后插的方法;

4 折流杆直径应比相邻两管间的间隙小 0.5mm~0.8mm;

5 折流杆的粗糙度不应低于 12.5μmo

12. 1. 2 如无相应标准，制造单位应编制折流杆式热交换器的建造标准。

12.2 螺旋折流板式热交换器

12.2. 1 螺旋折流板式热交换器的制造、检验与验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热交换器}GB/T 151 

及设计图样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折流板的冲压成形可采用冷压或热压，采用冷压时应考虑冲压反弹量;

2 折流板冲压时，应制备专用胎具;

3 钻孔应在数控钻床上进行;

4 对不同规格的折流板外圆的加工应制备相应的工装夹具;

5 每片折流板应有明晰的编号;

6 中心管与折流板的焊接宜采用全焊透结构;

7 折流板定位偏差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规定。

12.2.2 如无相应标准，制造单位应编制折流板式热交换器的建造标准。

12.3 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

12. 3. 1 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的制造、检验与验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

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热交换器} GB厅 151 及设计图样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

要求:

1 在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工作架上应置有软质工位器具保护，且在装配过程中应对换热管

加以防护，应避免在绕制过程中磕碰、划伤换热管;

2 不锈钢制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在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工装，凡是与设备零件焊接或长时

间接触的部分应采用不锈钢材质，以免造成铁离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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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套装工具与管板或设备其他零部件有焊接，去除工装后应磨平焊接部位，并对修磨处进

行渗透检测，确保表面无裂纹等缺陷;

4 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使用的换热管一般采用焊接管，材料应满足相应规范的规定，并要

求铜管厂逐根在线涡流探伤检验、在线固溶处理、管头两端封堵后供货，换热管采用无环焊缝的整

根焊接钢管。换热管在绕制前应逐根进行气压试验;

5 平垫条经拉直后按图样要求尺寸进行切割;

6 异型垫条需保证折后角度，并确保槽间距，以保持螺旋角跟换热管相同，接触处应圆滑过渡;

7 同层换热管之间应保证螺距不变;

8 端部换热管折弯要自然平滑过渡;

9 绕制管束要保证管子弯曲角度及椭圆度;

10 胀管工艺要有胀接工艺评定;

11 土支撑管与套管之间的销孔宜采用配钻;

12 筒体总长度尺寸应与绕管体长度尺寸单配，并应留有装配裕量;

13 管束制造完毕应对整个管束进行试压。

12.3.2 如无相应标准，制造单位应编制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的建造标准。

12.4 双面堆焊(结构)管板胀接技术要求

12.4. 1 双面堆焊(结构)管板壳程侧的堆焊层处需开槽胀接，开槽宽度不小于 6mm，堆焊层厚度

不小于 10mm o

12.4.2 当换热管与双面堆焊(结构)管板采用强度焊加贴胀结构时，与换热管焊接端的管板堆焊

层厚度不小于 6mm，胀接结构应满足图 12 .4 .2 的要求。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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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俨飞

图 12.4.2 强度焊加贴胀结构示意

12.4.3 当换热管与双面堆焊(结构)管板采用强度胀加强度焊结构时，一般情况下与换热管焊接

端的管板堆焊层厚度不小于 6mm 胀接结构应满足图 12.4 .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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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3 强度胀加强度焊结构示意

12.4.4 当换热管与双面堆焊(结构)管板采用强度胀加密封焊结构时，一般情况下两端管板堆焊

层厚度均不小于 10mm，胀接结构应满足图 12.4.4的要求。

图 12.4.4 强度胀加密封焊结构示意

12.4.5 如设计没有要求，当换热管与管板采用贴胀或强度胀加强度焊结构时，与换热管焊接端的

堆焊层可不胀接。

12.4.6 双面堆焊(结构)管板的基层加工厚度及堆焊层加工后的厚度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

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804-2000 中 m 级的规定。

12.4.7 堆焊层开槽时，应保证开槽位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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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件和试样

13. 1 产品焊接试件

13. 1. 1 本规范主要规定了 A类纵向焊接接头试件、 B 类焊接接头试件、接管与壳体的焊接接头试件。

13. 1. 2 当容器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需制备产品焊接试件:

1 常规容器制作 A类纵向焊接试件的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

检验和验收~ GB/T 150.4及现行法规《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1-2016 的规定，

有特殊要求的容器按照其相应要求执行。

2 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制作 B 类焊接试件(鉴证环) : 

1 )锻焊容器;

2) 设备 B 类焊接接头要求较高的容器;

3 )设计文件要求。

3 当设计文件要求接管与壳体的焊接接头需制备焊接试件时，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制备焊接

试件。

4 有回火脆化倾向的设备，应制备阶梯冷却试验试件。

5 有硫化氢应力腐蚀的设备，应制备抗氢致开裂试验试件。

6 有晶间腐蚀试验要求的设备，应制备焊接接头的晶间腐蚀试件。

7 当材料设计温度满足使用温度下限，但是低于材料标准要求的常规冲击温度时，设备应制

备设计温度下的产品焊接冲击试件。

8 对于冷成形的不锈钢受压元件的变形率超过 6.2.1 的规定时，应制备代表该受压元件焊接接

头的产品焊接试件。

13. 1. 3 产品焊接试件数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情况下，筒体 A 类纵向焊接接头的产品焊接试件，根据材料类型、板料厚度、焊接方

法、热处理状态确定产品焊接试件的数量。对于外协或外购热成形的封头，设计文件没有特殊要求

时宜带两组产品试件，一组由外协或外购厂家检验，一组用于回厂检验，如设备需进行焊后热处理，

回厂试件应随设备热处理后再检验;

2 对于冷成形的不锈钢受压元件的变形率超过 6.2.1 的规定的，如设计文件没有特殊要求，应

制备一组产品焊接试件;

3 多台(多个位号)重叠设备(如换热器、塔器)，需按每个位号的材料、厚度、结构、焊接

工艺等不同分别制备产品焊接试件;

4 多层包扎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件应包括内筒焊接试件和层板焊接试件各一组;

5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整体多层夹紧式高压容器~ HG 3129 制造的高压容器内筒应制备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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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焊接试件;

6 设计图样有规定的应按照设计图样规定的数量制作产品焊接试件;

7 其他按产品标准要求制备相应数量的产品焊接试件。

13. 1.4 产品焊接试件的制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A 类纵向焊接试件(含晶间腐蚀试件)应在筒体或锥体的延长部位与之同时施焊;

2 先拼板后成形的封头，产品焊接试件应与封头的拼接接头同时施焊;

3 B 类鉴证环焊接试件应单独施焊;

4 试件应由施焊该容器的同类焊接接头的焊工施焊;

5 对于 B 类鉴证环的材料，应采用与容器材料相同标准、相同牌号、相同热处理状态、相同

厚度、相同直径制成两个环，如果壳体直径较大，环的尺寸(厚度、直径)可按几何模拟的方法成

比例缩小，以保持二者的刚性一致;

6 产品试件的受热史应与设备所经历的受热史相同;

7 焊接试件的材料应与其所代表的材料相同。

13. 1.5 产品焊接试件的特殊检验要求包括下列内容:

1 阶梯冷却试件的检验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范 } HG/T 20581 

中的有关规定;

2 抗氢致开裂(HIC)试验:产品焊接试件的抗氢致开裂试验及评定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管

线钢和压力容器钢抗氢致开裂评定方法 } GB/T 8650 ， 一般采用标准溶液 A，合格等级不低于母材

要求，试验结果等级应符合表 13. 1. 5 的规定;

表 13.1.5 抗氢致开裂 (HIC) 试验结果等级

等级 裂纹长度率 CLR 裂纹厚度率 CTR 裂纹敏感率 CSR

I 三三 5% 三三1. 5% 三三 0.5%

E 三三 10% 三三 3% 运 1%

E 三三 15% 三三 5% ::::;2% 
L 一一

3 有模拟焊后热处理要求的设备，当设计文件要求产品焊接试件进行模拟焊后热处理时，最

小模拟焊后热处理试件应与设备同炉热处理，最大模拟焊后热处理试件应单独进行热处理。

13.2 母材试件

13. 2. 1 母材试件的制备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GB/T

150.4的规定。

13.2.2 如设计文件没有特殊要求，母材试件的检验项目应与母材的检验项目相同。

13.2.3 母材试件数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外协成形或外购件，母材试件应至少两组，生产厂家和制造厂各一组;

2 需模拟焊后热处理时，模拟试件可由一组试件切成两件分别进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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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母材试件与其所代表的产品零部件的受热史相同，热成形的封头、锥体的母材试件应与该封

头、锥体同炉加热及恢复材料性能热处理。不锈钢受压元件冷变形率超过 6工l 的规定时，母材试件应

与该受压元件同炉恢复材料性能热处理。

13.3 试样

13.3. 1 产品焊接试件的试样制备

1 试样检验前的热处理状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筒体产品焊接试件的试样:有热处理要求的设备，试样热处理状态应为最终焊后热处理;

没有热处理要求的设备，试样应为焊后状态。对于要求进行阶梯冷却试验的试样，→组试

样为焊后热处理状态，另一组试样为焊后热处理+阶梯冷却试验状态;

2) 热成形封头产品焊接试件的试样:一般情况下应为热成形+恢复性能热处理+焊后热处理。

对于要求进行阶梯冷却试验的试样，一组试样热处理状态同上，另一组试样热处理状态为热作

+恢复性能热处理+焊后热处理+阶梯冷却试验状态;

3 )不锈钢冷成形受压元件产品焊接试件的试样:根据图样要求做固溶或稳定化处理。

2 试样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规检验项目的试样数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产品焊接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

NB/T 47016 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2) 阶梯冷却试验试样数量:阶梯冷却前后冲击试样各为 8 组，每组 3 件，共 48 件;

3 )抗氢致开裂 (HIC) 试验试样数量:每个代表件取 3 件试样;

4) 设计文件有要求时按设计文件要求的数量取样。

3 试样的检验与评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规检验项目与评定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产品焊接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

NB/T 47016 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2 )阶梯冷却试验及抗氢致开裂试验应符合 13. 1. 5 的规定;

3 )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 .4 

及现行法规《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1→2016 的规定。

13.3.2 母材试件的试样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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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样检验前的热处理状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碳素钢、低合金钢，试样→般与所代表的受压元件受热史相同，对于有模拟焊后热

处理的设备，母材试件在检验前需分别进行最大模拟和最小模拟焊后热处理;

2 )对于不锈钢冷成形受压元件的母材试样，应与所代表件有相同的成形、热处理过程。

2 试样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规检验时，拉伸试样 1 个、冷弯试样 1 个、冲击试样 3 个;

2 )需进行高温拉伸试验时应制备拉伸试样 1 个;

3 )阶梯冷却试样数量及抗氢致开裂试样数量同产品焊接试件取样数量;



4) 其余按设计文件要求。

3 试样的检验与评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规检验项目与评定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产品焊接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

NB/T 47016 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2) 阶梯冷却试验及抗氢致开裂试验应符合 13. 1. 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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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尺寸公差

14. 1 基础规定

14. 1. 1 除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等标准规范

及设计图样另有规定外，压力容器和其连接的非受压元件的尺寸公差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14. 1.2 基准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式容器的测量基准面可选择位于容器底封头与筒体的环焊缝以上一定尺寸的基准线所

形成的面;卧式容器可选择位于容器一端的封头与筒体的环焊缝往筒体方向一定尺寸的基准线所

形成的面;

2 具有设备法兰的容器，可选择法兰密封面为基准面;设计选择其他平面作为基准面(如以

切线或环焊缝为基准面)时，应按图样上的标注执行;

3 基准面的 0。、 90。、 180 0 、 270。各点在容器壳体外侧应打印标记;如果检测内部尺寸，内侧

也应有相应的标记。

14.2 立式容器的公差

14.2.1 基准面之间的长度 (L) 的允差应符合表 14.2.1 的规定[见图 14.2.1 (a) ]。

表 14.2.1 长度允差

长度1m 运 2.5 > 2.5~5 > 5~10 > 1O~15 > 15~40 > 40 

允差Imm 土5 :1:8 :1: 10 土15 :1:30 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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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直径公差、周长公差、圆度、直线度、垂直度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1 直径公差:当装配有间隙要求的内件时，容器内径允差应符合表 14.2.2 的规定。

表 14.2.2 内径允差 单位: mm 

径
一
差

内
一
允

三三 500 > 500~1 000 > 1 000~2 000 > 2 000~4 000 > 4000 

匀
'
但

土 土2.5 ，
、J土 土7.5 土 10

2 外径周长公差:外径(公称内径加 2 倍实际板厚)小于等于 650mm 者，外径周长的允差为

土5mm; 外径大于 650mm 者，外径周长允差为土0.250毛圆周长[见图 14.2.1 (c)J 。

3 内压容器组焊完成后，应检查壳体的直径，按下列要求检查壳体的圆度:

1 )壳体同一断面上最大内径与最小内径之差，不应大于该断面内径 Di 的 1% (锻焊容器为

1%0 )且不大于 25mm[见图 14.2.2-1J;

图 14.2.2-1 壳体同一断面上最大内径与最小内径之差

2) 当被检断面与开孔中心的距离小于开孔直径时，则该断面最大内径与最小内径之差，不

应大于该断面内径 Di 的 1% (锻焊容器为 1%0 )与开孔直径的 2%之和，且不大于 25mmo

4 外压容器除满足上述对内压容器的要求外，还应控制实际形状对理论圆形间的正负偏差值;

外压容器组焊完成后，应按下列要求检查壳体的圆度:

1 )采用内弓形或外弓形样板(依测量部位而定)测量，样板圆弧半径等于壳体内半径或外

半径，其弦长等于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2011 中图 4-14

中查得的弧长的两倍，测量点应避开焊接接头或其他凸起部位;

2)用样板沿壳体径向测量的最大正负偏差 e 不得大于由图 14.2.2-2 查得的最大允许偏差值。

当 Do/ðe 与 L/D。的交点位于图 14.2.2-2 中任意两条曲线之间时，其最大正负偏差 e 由内插法

确定;当 Do/ðe 与 L/D。的交点位于图中 e= 1. 0ðe 曲线的上方或 e=0.2ðe 曲线的下方时，其最大

正负偏差 e 分别不得大于 ι及 0.2ðe 值;

3 )圆筒、锥壳 L 与 D。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 的

规定，对于球壳 L 取为 0.5Do ; 对于锥壳 Do取测量点所在锥壳外直径 Dox ， L 取 Le( DodDox ), 

其中当量长度 Le按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T 150.3-2011 式( 5-20 ) 

计算。

5 直线度:筒体直线度允差为筒体长度 (L) 的 1%0; 当直立容器的壳体长度超过 30m 时，其

筒体直线度允差为( 0.5L/1 000) + 15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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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垂直度:与容器筒体相焊的设备法兰，其密封面与所在筒体轴线垂直度公差为 l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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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2-2 外压壳体圆度最大允许偏差

14.2.3 挡板、下降板的方位允许偏差[见图 14.2.1 (c) J: 在容器内表面上测量的挡板、下降板的

方位偏差为土6mmo

14.2.4 支座下端到下封头与筒体焊缝线的距离允差为 γmm[_%图 14工 1 (a) ]。

14.2.5 基础环下端到下封头与简体焊缝线的距离允差为 12mm[见图 14.2.1 (a) L 

14.2.6 基础环不平度允差为土1.5mm[见图 14.2.1 (f) ]。

14.2.7 基础环倾斜度允差为土3mm[见图 14工 1 (g) ]。

14.2.8 支耳、托架到基准面的距离允差为::I::6mm[见图 14工 1 (h) ]。

14.2.9 结构连接线上的环向测量允差为土6mm[见图 14.2.1 (i) L 

14.2.10 两个相邻支耳之间的距离允差为土1.5mm[见图 14.2.1 (a) ]。

14.2.11 底板的公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础环板水平度公差[见图 14.2.1 (a) J: 

1 )容器直径小于等于 2m 时为 3mm;

2) 容器直径大于 2m 时为 5mmo

2 各支腿底板底面应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其最高与最低的高度相差[见图 14.2.1 (a) ]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容器支座~ NB/T 47065 的规定。

3 各耳式支座底板底面应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其最高与最低相差[见图 14.2.1 (a) ]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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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mo 

14.2.12 地脚螺栓中心圆直径允差、相邻两孔弦长允差和任一两孔弦长允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 的有关规定[见图 14.2.1 (a) ]。

14.2.13 立式容器的接管允差应符合下列要求(见图 14.2.1 ): 

1 接管(非人孔)到封头与筒体焊缝线的安装尺寸允差为士6mm[见图 14.2.1 (a) J ，但下列情

况除外:

1 )接管到相邻内件支撑环或受液盘的尺寸允差为士3mm;

2) 接管之间的尺寸有特殊装配要求者，如液面计，按第 6 款的规定。

2 沿壳体外壁测量，接管及其他附件(如人孔、支耳等)的方位允差为土6mm[见图 14.2.1(a)、

(b)、 (c) L 

3 接管法兰面(包括斜接接管的法兰)与筒体外表面的尺寸允差为土5mm[见图 14.2 .1 (a) L 

4 法兰面的水平度或垂直度公差应符合现行《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的要求[见图 14.2.1 (a) ]。

5 接管在任意方向上的水平位置、垂直位置或预定位置的允差为土0.5 0 [见图 14.2.1 (j) L 

6 接管之间有特殊装配要求者，如液面计，应达到下列公差[见图 14.2.1 (e) J: 

1 )两接管距离允差为::I::1.5mm;

2) 通过两接管中心垂线的问距不大于1.5mm;

3 )通过两接管法兰中心的垂直线间距不大于1.5mm;

4) 法兰面的垂直度公差不得大于法兰外径的 0.5/1 00 0

14.2.14 人孔、子孔等的安装组对偏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人孔等安装位置的尺寸允差为士13mm[见图 14.2.1 (川、( b) J ; 

2 人孔等的法兰面与简体外表面之间的尺寸允差为士10mm[见图 14.2.1 (a)J; 

3 人孔法兰面的最大垂直度或水平度允差为 6mm[见图 14.2.1 (a) ]; 

4 人孔在任意方向上的水平位置、垂直位置或预定位置的允差为士1 0 [见图 14.2.1 (j) L 

14.2.15 内件及支撑圈的安装组对偏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第一个内件支撑圈与基准面之间的尺寸允差为土5mm[见图 14.2.1 (a)J; 

2 相邻内件支撑圈之间和支撑圈与其他有关部件之间的距离允差为土3mm[见图 14.2.1 (a)J , 

任意两支撑圈之间(不大于 20 层)的距离允差为土10mm;

3 内件支撑圈与安装基准面的平行度允差应符合表 14工 15 的规定[见图 14.2.1 (a)J; 

表 14.2.15 内件支撑圈的平行度允差

容器直径1m 三三1. 6

最高点与最低点之差Imm 3 

4 堪板倾斜度允差为土1.5mm[见图 14.2.1 (l)J; 

5 堪板高度允差为士3mm[见图 14.2.1 (1) J; 

> 1.6~4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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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堪板到容器内壁的距离允差为土6mm[见图 14工 l (1 )J;

7 焊接的支撑圈与筒体应成 90。角，其允差为支撑圈宽度的 1150 [见图 14.2.1 (d) J 。

14.2.16 除另有规定外，立式容器安装垂直度允差[见图 14.2.1 (k) J 为设备高度的 1%0 ， 且不超

过 30mmo

14.3 卧式容器的公差

14.3. 1 卧式容器及其连接的非受压元件尺寸极限偏差及形状位置公差检验项目应符合图 14.3.1 及

表 14.3.1 的规定。

@ 

(a) 
) LU ( 

(c) 

图 14.3.1 卧式容器尺寸极限偏差及形状位置公差检验项目

表 14.3.1 卧式容器尺寸极限偏差及形状位置公差 单位: mm 

序号 检验项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

(1)L~5000: 土8

(2) 5000 <L运 10000: 土10

封头切线之间的距离 L (3) 10000 < L运20000: 士20

(4) 20000 <L运40000: 土30

( 5 ) L > 40 000: 土40

( 1 ) Lj 三 4000: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公差未

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804-2000 中

m 级的规定

( 2) 4 000 < L j <三 8000: 土8

2 a) 两鞍式支座中心线距离 Lj (3) 8000 <Lj 三三 12000 : 士10

(4) 12000<Lj 豆 20000: 土12

( 5 ) 20 000 < Lj 运 30000: 士14

( 6 ) L j > 40 000: 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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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1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极限偏差或公差

b) 同一鞍座上两螺孔中心]J!É 1 士2

c) 鞍座底板与圆筒最低表面距离H 。

6 2 
d) 鞍座底板沿长度方向水平度 三三 0.8/100 底板长

e) 鞍座底板沿宽度方向水平度 三三 0.81100 底板宽

a) 接管中心线到切线、圆筒中心线的距离，接管
同 2a)

间距 i液面计见 4a) 、人孔见到

b) 接管及其他附件的方位 士0.50

3 
c) 接管法兰面与简体外表面或与切线之间距离 同 2a)

d) 法兰面水平度或垂直度公差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第 4 部分:制造、检

验和验收>> GB/T 150.4的规定

a) 液面计接管间距 土1. 5

b) 对应两液面计接管中心垂线水平问距 土1.0

4 
c)通过液面计两接管法兰中心面垂直线间的距离 士1.0

d) 液面计法兰面的垂直度 室主 0.5/100 法兰外径

a) 人孔、于孔中心线到切线距离 土13

5 b) 人孔、手孔的法兰面与筒体外表面距离 士10

c) 人孔、子孔的法兰面水平度或垂直度 三三 1 /1 00 法兰外径

14.3.2 直径公差、周长公差、圆度、直线度、垂直度:应符合 14.2.2 的规定。

14.3.3 卧式容器鞍座底板底面之间的高度差最大为 6mm，倾斜设置则可不受此限制。

14.4 热交换器的公差

14.4.1 热交换器的尺寸偏差(直径、周长、圆度、直线度、垂直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径公差:二般不测定热交换器直径及其偏差。在元特殊要求时，管箱直径偏差应符合 14.2.2

的规定;如有必要，壳体可按照外径周长公差反算直径公差。

2 外径周长公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箱:外径(公称内径加 2 倍实际板厚)小于等于 650mm 者，周长(外径)允差为土5mm;

外径大于 650mm 者，允差为土0.25%圆周长;

2) 壳体:用钢板卷制的圆筒，外圆周长允许的上偏差为 10mm、下偏差为 Omm; 用管材做

圆筒时，其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相应材料标准的规定。

3 圆度公差:

管箱圆度应符合 14.2.2 中第 3 款的规定;壳程圆筒同一断面上的最大内径与最小内径之差，不

应大于该断面公称直径的 0.5%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DN::三 1200mm 时，不大于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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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N> 1 200mm~2 OOOmm 时，不大于 7mm;

3 ) DN> 2 000mm~2 600mm 时，不大于 12mm;

4) DN> 2 600mm~3 200mm 时，不大于 14mm;

5 ) DN> 3 200mm~4 OOOmm 时，不大于 16mmo

4 直线度公差:

圆筒直线度允许偏差为筒体长度 L 的 1%0 ， 且当 L 三三 6000mm 时，不大于 4.5mm; 当 L> 6 OOOmm 

时，不大于 8mm。

5 垂直度公差:

1 )与容器筒体相焊的设备法兰，其密封面与所在筒体轴线垂直度公差为 1mm;

2 )管板密封面应与轴线垂直，其垂直度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

公差值 Þ GB/T 1184一1996 中第 9 级公差等级要求;

3 )管孔应严格垂直于管板密封面，其垂直度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

注公差值 Þ GB/T 1184一1996 中第 9 级公差等级要求。

14.4.2 热交换器安装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图 14.4 .2-1 的规定，其中与外部管线连接法兰的法兰

面倾斜量 G应符合表 14.4 .2-1 的规定。

中」L

接管公称直径

法兰面倾斜量 G

图 14.4.2-1 热交换器安装尺寸允许偏差

表 14.4.2-1 换热器与外部管线连接法兰的法兰面倾斜量

50~100 150~300 

1.5 2.5 

单位: mm 

二，， 350

4.5 

管箱平盖、法兰、分程隔板、管板等装配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图 14.4.2-2 的规定。图中基

本尺寸及偏差按表 14.4.2-2 取值 ; Dl~D7 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

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Þ GB/T 1804-2000 中 m 级的规定，但极限偏差为士1.2mm; 鸟、 D7 的允许

偏差只适用于 A 型钩圈， B 型钩圈中相对应的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图 14.4.2-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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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凹凸面连接

( b )平面连接 ( c )梓槽面连接

图 14.4.2-2 装配尺寸的允许偏差

单位: mm 

图 14.4.2-3 B 型钢圈的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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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料函装配尺寸的公差等级应符合图 14 .4 .2-4 的规定;

(
-
-
H
{
〉
卢
。

2 

图 14.4.2-4 填料函装配尺寸的允许偏差

双壳程热交换器纵向隔板的宽度及允许偏差与折流板外径及允许偏差相同，两对角线之差

不应大于 2.5mm;

除另有规定外，零件机械加工表面和非机械加工表面的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分别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804-2000 中 m 级和 c 级的

规定。

3 

4 

热交换器的安装尺寸公差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热交换器~ GB/T 151 的规定外，还应符14.4.3 

合图 14.4 .3 的要求。

热交换器安装尺寸的允许偏差

折流板(支持板)平面度公差为 3m日10

换热管外径运 38mm 时，折流板(支持板)相邻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土0.3mm，允许有

4%的相邻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土0.5mm，任意两管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土1mm; 当换热管外径为

57mm 时，折流板(支持板)相邻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土0.5mm，允许有 4%的相邻两孔中心距极

限偏差为土0.7mm，任意两管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土l .2mmo

图 14.4.3

14.4.4 

14.4.5 

塔式容器的公差

塔式容器外形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14.5.1和图 14.5.1 的规定。

14.5 

1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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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5.1 外形尺寸公差表 单位: mm 

符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图 14.5.1 中)

① 筒体圆度 按 14.2.2 的规定

( 1 )任意 3000 长度筒体直线度偏差运3 ; 

② 筒体直线度 (2 )筒体总长度 L"'-二 30000 时，总偏差运Ll1000;

L> 30 000 时，总偏差运0.5L11000+15

( 1 )每长度为 1000 时为土1.3;

③ 上下两封头焊缝之间的距离 (2 )当Lζ30000 时，不超过土20; 当 L > 30 000 时，

不超过士40

④ 基础环底面至塔釜封头与塔壳连接焊缝的距离 每长度 1000 为土2.5 ，且不超过土6

⑤ 接管法兰面至塔壳外壁距离 士2.5

接管 土5

⑥ 
设备开口中心标

人孔 土10
高及轴向位置

液面计接口 :1:3 

⑦ 与外部管线连接的法兰面垂直度或平行度 DN运200 时为土1.5; DN> 200 时为士2.5

⑧ 接管中J心线到塔盘面的距离 士3 (人孔为士6)

⑨ 液面计对应接口间的距离 土1.5

⑩ 液面计对应接口周向位置 :1:1.5 

。 液面计对应接管外伸长度差 三三1.5

⑩ 液面计法兰面垂直度 三三法兰外径的 0.5%

⑩ 塔壳分段处端面平行度 DN/1000，且不大于 2

⑩ 地脚螺栓相邻或任意两孔弦长 士3

(国 地脚螺栓孔中心圆直径 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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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② 

@ 

图 14丘1 塔式容器外形尺寸偏差图

14.5.2 直径公差、外径周长公差及垂直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径公差:当有装配间隙要求的内件时，塔器内径允差应符合表 14.2.2 的规定;

2 外径周长公差:应符合 14.2.2 中第 2 款的规定;

3 垂直度:与塔器筒体相焊的设备法兰，其密封面与所在筒体轴线垂直度公差为 1mmo

14.5.3 挡板、下降板的方位允许偏差应符合 14.2.3 的规定。

14.5.4 基础环不平度允差应符合 14.2.6 的规定。

14.5.5 基础环倾斜度允差应符合 14.2.7 的规定。

14.5.6 结构连接线上的环向测量允差应符合 14.2.9 的规定。

14.5.7 底板要求:应符合 14.2 .11 中第 1 款的规定。

14.5.8 内件及支撑圈的公差应符合 14.2.15 的规定。

14.5.9 除另有规定外，塔式容器安装垂直度允差应符合 14.2.1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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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表面处理、涂漆要求

15. 1 表面处理

15. 1. 1 焊接接头的表面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接头内外表面的焊缝余高应按标准及设计图样要求进行打磨合格;

2 焊接接头的内外表面，应予以除锈，彻底去除焊接接头表面的焊渣、焊接飞溅物、氧化皮、

铁锈以及油污等。除锈后，应清除浮灰和碎屑。焊接接头表面除锈时应防止对焊接接头周围的母材

表面造成损伤。

15. 1. 2 碳素钢、低合金钢制容器的表面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制容器的外表面和可以进行除锈操作的内表面以及其他需要涂敷防腐涂

料的表面，应予清理除锈;焊接飞溅物、氧化皮、铁锈以及油污都应清理干净;

2 除锈时，应防止对容器表面造成损伤;除锈后，应清除浮灰和碎屑;

3 一般表面粗糙度控制在 25μm~50μm，粗糙度以不超过涂层的1/3 为宜。

15. 1. 3 不锈钢制容器的表面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锈钢制容器表面的焊接飞溅物、氧化皮及可见的油污等应清理干净，但不得对容器表面

造成损伤。

2 不锈钢制容器表面的酸洗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热加工的不锈钢工件表面应进行酸洗处理;

2) 不锈钢工件表面的焊斑、污渍等应进行酸洗处理;

3 )换热器的换热管管头进行酸洗时应对换热管内表面进行保护，防止过酸洗。

3 有抗腐蚀要求的不锈钢制容器表面的钝化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接触腐蚀性介质的不锈钢表面应除垢并进行酸洗钝化处理;

2) 不锈钢的钝化可采用钝化液浸泡或酸洗钝化膏。在采用液体不便的场合，可涂刷酸洗钝

化膏进行处理，表面经处理后应用清水冲净，并用酷固立试纸检查冲净程度;

3 )表面钝化的质量，根据需要可采用蓝点法检测;

4) 有抗腐蚀要求的不锈钢制容器进行钝化时，应控制酸洗钝化液的氯离子含量。

4 当奥氏体不锈钢需标记制造或发运数据时，标记应当采用不溶于水、不含金属颜料和无硫、

无氯的墨水。

5 不锈钢制容器及其零部件表面的抛光可采用机械抛光、化学抛光和电化学抛光等方法，抛

光后的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金属抛光表面质量检测及评判规则} HG/T 4079 的规定。

6 不锈钢制容器表面经抛光处理后，不必再进行钝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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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涂漆

15. 2. 1 涂料的选择应遵循下列原则:

1 防腐涂料应根据容器内介质的特性、温度、环境条件、容器在工艺系统中的作用和造价、

涂料的性能、固化条件、涂料与容器涂漆表面材质的相容性以及底漆、中间漆、面漆等不同漆种之

间的相容性等因素进行确定;

2 防腐涂料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应有质量合格证明书，且防腐涂料应

在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

3 如容器的介质温度允许且设计文件对防腐涂料无特殊要求，需要涂敷的容器壳体外表面应

至少涂两道醇酸类底漆，底漆干膜厚度不小于 30μill;

4 奥氏体不锈钢制容器的防腐涂料不应含铅、硫及氧化物。

15.2.2 涂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涂漆前，应对容器的表面质量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涂漆。涂漆前应保持金属表面清洁干

燥。对容器表面不平处应磨削圆滑，不允许打腻子;

2 容器表面的除锈与涂漆的间隔时间一般不宜超过 12h。如涂漆前发现锈渍或污染，应重新进

行表面处理;

3 涂敷的防腐涂料应均匀、牢固且不应有气泡、龟裂、流挂、剥落等缺陷，否则应进行修补。

修补用的涂料应与原涂料种类相同或匹配;

4 涂漆环境要求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环境温度应满足涂料规定的涂敷温度;

5 -般情况下，不锈钢设备外表面不涂漆，有保温层的设备外表面只涂底漆，不涂面漆。如

有特殊要求，设计者应在设计图样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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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包装和运输

16. 1 充氨保护

16. 1. 1 一般情况下，设备需海上运输或长时间没有安装使用时，运输前应根据设计图样要求，对

设备内部进行充氮保护。

16. 1. 2 对于需要对内部进行充氮保护的设备，如果设计图样没有特殊要求，充氮压力宜控制在

O.OlMPa~O.05MPa，充氮完成后进行稳压。

16. 1.3 对设备内部进行充氮保护之前，应对设备内部的空气进行置换，当满足下列任一要求时方

可升压:

1 含氧量测定:工作介质特性为易燃的设备出口处气体含氧量小于 2%; 工作介质特性为非易

燃的设备出口处气体含氧量小于 3%;

2 露点温度测定:测量设备内表面温度低于 25 0C o

16.1.4 运输前，应对充氮保护用压力表、截止阀等附件进行适当保护，防止在吊装、运输过程中

损坏附件。

16.2 包装

16.2. 1 除设计文件有特殊规定外，包装应满足下列各项要求:

1 小零件应用袋装或其他保护措施，以免损坏和丢失。备用垫片应单独包装发运，不得用螺

栓将其固定在法兰和盖板之间;

2 有坡口或平口的接管可用金属或塑料保护盖盖在接管的外侧或内侧进行密封，也可用金属

圆罩罩在接管端部，可与接管外侧密封焊，但不应焊在坡口上;

3 所有法兰接口应采用盲板保护;

4 螺纹接口应采用与其同类材料制的六角螺塞或螺纹罩保护。

16.2.2 容器及其零部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根据结构尺寸、重量大小、易损伤程度以及运

输方式等的不同通常采用裸装、框架、包扎、暗箱、空格箱等不同的包装形式。

16.3 运输

16.3. 1 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等。

16.3.2 超限运输是针对尺寸及重量超限的容器，一般采用分段、分片等运输方式，具体实施方案

应由设计、制造、建安、承运单位以及买方共同制订。

16.3.3 运输前，容器制造单位应清除容器内的各种残留物并检查包装及运输标志是否齐全、清晰。

16.3.4 容器应按图纸要求装运。若因装运空间要求而需要改变或去除接管口、支承构件、吊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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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似附件，制造厂应提供装载图，以示出所需重新定位或去除的附件位置，并得到买方书面认

可，并且制造厂应提供重新装配、组焊的程序和现场焊缝接管所需要的检验方法。

16.3.5 装运时，规定每批装运货物内有-份装箱清单。必要时，装运货物还应附安装说明书和安

装图纸，该资料最好放在最大的板条箱内。对不装箱的设备，上述资料可以邮寄。

16.3.6 需要惰性气体保护的容器应按设计条件要求在发运前做好惰性气体保护措施。

16.3.7 大型设备运输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石油化工大型设备运输施工规范} SH/T 3557 的

规定。

16.4 中$ 士
。

16.4.1 包装箱上应有吊耳或标明起吊点。专用工具应另装箱发货，并要求标记"专用工具"字样。

16.4.2 每台容器应按铭牌规定的内容做好标记，铭牌应用铝、铜或不锈钢制作。

16.4.3 部件、零件应有标记，或用每箱、每袋和每一台架的货物位号标明所装的货物，并说明是

完整的或是→部分。

16.4.4 内件、支承构件、吊耳和可拆件或其他组装在一起的附件，应按要求标出供组装时识别的

件号和配合符号。

16.4.5 制造厂应在压力容器明显的部位装设发货标志，其内容一般包括设备的毛重/净重、规格、

合同号、项目号、批号、箱/包号、设备位号、收货人、目的地、发货人、制造单位名称等。当容

器或包装箱上无法装设标志时，可采用薄铁皮或塑料标签并将其固定在容器或包装箱的适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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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检验

17. 1 耐压试验

17. 1. 1 耐压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压试验前，所有容器内部应清理干净，外表面不得有影响检查耐压试验的杂物;

2 耐压试验过程中，不得进行与试验无关的工作，无关人员不得在现场停留;

3 耐压试验时，现场应有鲜明的标识或警示，表明正在进行耐压试验。

17. 1. 2 耐压试验场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耐压试验场地应设有安全防护措施，并经制造企业的安全主管部门认可;

2 试验场地应标示出场地边框线，并注明"试验专用场地"字样;

3 场地周围应设有醒目的安全防护栏或绳或桩等;

4 高压容器气压试验的试验场地应设有防护措施，且试验场地应设置在远离车间的空地上;

5 耐压试验场地应配有操作规程。

17. 1. 3 耐压试验时，管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压试验用垫片应与设备产品垫片相当;

2 必须装备全部数量的螺栓(柱);

3 螺栓(柱)的紧固扭矩应满足设计图样要求。设计图样没有规定时，应按附录 J 计算。

17. 1.4 补强圈应在容器进行耐压试验前通人 0.4MPa~0.5MPa 的压缩空气，检查焊缝质量，严禁

进行水压试验。补强圈信号孔不得小于 M10，且位于补强圈最低处。

17. 1. 5 耐压试验应在无损检测之后进行。

17. 1. 6 耐压试验时，补强圈或垫板上的信号孔应打开。

17. 1. 7 耐压试验温度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压试验温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 

及现行法规《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1-2016 的规定;

2 必要时，允许铁素体钢制容器耐压试验时的介质温度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的有关规定，但此时必须对受压元件及焊接接头进行夏比冲

击试验。冲击试验的温度比耐压试验时的介质温度低 20"C 。冲击吸收能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

制低温压力容器技术规范~ HG/T 20585 中对铁素体钢的相应要求。容器的焊接接头设计也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钢制低温压力容器技术规范~ HG/T 20585 中的有关规定;

3 压力容器主要受压元件使用厚度大于等于 50mm 的铁素体钢板时，应保证在液压试验介质

温度减 1TC温度下的 V 型缺口夏比冲击吸收能量不低于设计图样及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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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进行气压试验的碳素钢、低合金钢制压力容器，应对其主要受压元件材料进行试验温

度减 25 0C温度下的 V 型缺口夏比冲击试验，冲击吸收能量不低于设计图样及现行国家标准《压力

容器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Þ GB/T 150.4的规定。

17. 1.8 容器耐压试验后如再进行补焊，则应重新进行耐压试验。对于补焊深度不大于 2mm，且补

焊表面不与介质直接接触的小面积补焊(如夹具清除后的表面修补)，可不必进行耐压试验。

17. 1.9 耐压试验工装用螺栓(柱)、螺母循环使用次数不宜多于 10 次，否则应逐个进行磁粉或超

声检测，检测结果应分别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þNB/T 47013 .4 

-2010 中的 I 级或《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测 þNB/T 47013.3-2010 中的 I 级合格。

17.1.10 因极特殊情况，设备无法进行耐压试验，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并经原设计部门批准时，

耐压试验可免除:

1 容器盛装非易燃易爆或强渗透介质，非极度、高度危害介质;

2 容器材料仅限于碳素钢、低合金钢和奥氏体不锈钢;

3 设计压力不大于 2MPa;

4 容器用材料已复验;

5 钢板已逐张进行超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

测 Þ NB/T 47013.3-2015 中的 H 级合格;锻件级别不低于E级;

6 结构为全焊透且无明显形状突变、几何不连续;

7 设备按台制作产品焊接试件;

8 所有对接焊缝进行 100%射线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

射线检测 Þ NB/T 47013.2-2015 中的 H 级合格，并附加 100%超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

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测 Þ NB/T 47013.3→2015 中的 I 级合格;

9 所有受压角焊缝进行 100%磁粉或渗透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þNB/T 47013 .4-2015 或《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渗透检测 þNB/T 47013.5 

-2015 中的 I 级合格，并附加 100%超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

分:超声检测 Þ NB/T 47013.3-2015 中的 I 级合格;

10 设备需具备超压泄放装置。

17.1.11 耐压试验后，补强圈和垫板上的信号孔宜采用螺塞封堵。

17.2 泄漏试验

17.2.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容器应进行世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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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质为极度危害或高度危害;

2 介质为强渗透性;

3 对真空有较严格要求;

4 如有f世漏将危及容器的安全性(如衬里等)和正常操作;

5 设计图样有要求。



17.2.2 泄漏试验方法应根据容器设计图样要求或按附录 K~附录 M 选用。

17.2.3 泄漏试验时，补强圈和垫板上的信号孔应打开，密封用垫片应采用与正常操作时采用的密

封用垫片同种材料。

17.2.4 对于有晶间腐蚀要求的奥氏体钢容器，采用卤素泄漏试验时，应控制渗透检测剂卤素总含

量的质量比少于 180x 10-6
0 

17.2.5 泄漏试验后，补强圈和垫板上的信号孔宜采用螺塞封堵。

17.3 尺寸检查

17. 3. 1 筒体下料对角线长度公差小于 2mm，展开长度公差符合 14.2.2 的规定。

17.3.2 最终尺寸检查包括容器总体长度、直线度、垂直度、最大最小直径差、支座尺寸、接管位

置尺寸、内件支撑尺寸等。

17.4 检验报告

17.4. 1 除设计文件有特殊要求外，容器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钢板、锻件超声检测报告;

2 产品焊接试板力学和弯曲性能检验报告(如果有);

3 焊接接头射线检测报告;

4 焊接接头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报告;

5 焊接接头超声检测报告;

6 磁粉检测报告;

7 渗透检测报告;

8 热处理报告;

9 外观及几何尺寸检验报告;

10 耐压试验检验报告;

11 泄漏试验检验报告;

12 化学成分分析报告(如果有)。

17.4.2 除设计文件有特殊要求外，容器检验质量计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制造单位在容器制造前，应根据现行法规《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1-

2016、产品标准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制订完善的质量计划，其内容至少应包括容器或者元件的制造工

艺控制点、检验项目;

2 制造单位在容器制造过程中和完成后，应按照质量计划规定的时机，对容器进行相应的检

验和试验，并由相关人员做好记录或者出具相应的报告。

17.5 铸钢制压力容器检验

17.5. 1 铸钢件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铸钢件应同一熔炼炉次、同一热处理炉号为一批，每一批次取 1 个拉力试样和 3 个冲击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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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以检验机械性能，每一熔炉次应进行一次成分分析;

2 设计压力不小于 1.6MPa 的铁素体铸钢件应进行常温 V 型缺口夏比冲击试验， 3 个试样的平

均冲击吸收能量不低于 32J，允许 1 个试样冲击吸收能量低于 32J，但不得低于 22J;

3 调质铸钢件应按炉号进行硬度对比试验，硬度试验的结果必须能说明具有均匀的调质效果，

即检验单元中最硬件和最软件的硬度差不允许大于 HBW30;

4 用目测和常规量具检查铸钢件的外观质量、铸件尺寸、壁厚偏差和重量偏差以及表面粗糙

度，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5 受压铸钢件首批 5 件至少取 3 件，以后每 5 件中取 l 件进行射线检测(或超声检测)和磁粉

检测(或渗透检测)，检测要求按设计文件要求，如图样上无特殊要求时，应符合表 3工2-5 的规定;

6 受压铸钢件的表面缺陷，除用目视方法外，对可疑部位及形状复杂部位进行磁粉检测(或

渗透检测)，检测标准及合格等级应符合表 3工2-5 的规定。

17.5.2 耐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铸钢制压力容器宜采用水介质进行耐压试验，进行耐压试验时，水温不得低于 5"C;

2 试验前容器内部应清理干净，充水时必须将容器内的空气排净，试验过程应保持观察面

干燥;

3 耐压试验应在无损检测合格后进行。试验程序和步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的规定;

4 试验时铸件如出现漏水或冒汗，则该铸件为不合格，返修后应重新进行水压试验;

5 铸钢制容器要求气密性试验时，其安全附件应安装齐全;

6 铸钢制容器的气密性试验应在液压试验合格后进行，试验所用气体应为干燥、洁净的空气、

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试验程序和步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

验收} GB/T 150.4的规定。

648 



附录 A (资料性) 简体精准下料尺寸计算方法

A. 0.1 正常情况下，简体下料展开长度应按式 (A.O.l )计算:

式中:

D 一一一筒体内直径， illill; 

S←←筒体壁厚， illill; 

Dm一一筒体中性面直径， illillo 

L= πDm=π(Di +8) . (A.0.1) 

A. O. 2 当需要制作直径精确的筒体时，单纵缝筒体精确下料尺寸应按式 (A.0.2-1 )计算:
L= π(Di +8+ α /2)+b-c+2d ………………….. (A.0.2-1) 

式中:

Di 筒体内直径， illill; 

S一-筒体实际壁厚， illill; 

α = f1D -M/ 1t 

f1D-标准规范或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径公差;

. (A.0.2-2) 

M-展开长度的公差，刨边或镜边一般控制为正偏差 ， L""三 2 400 时， M=1.0; 2400 < L运

12000 时， M=1.5; 

a一-内径实际公差(用于只允许上偏差的筒体) , illill; 

b 焊缝收缩量， illill; 

C一一一焊接间隙，按设计图样要求， illill; 

d 边缘裕量，熔化切割的边缘裕量为表 A.0.2-1 所列的切割裕量、切削加工裕量和收缩裕量

三部分之和，剪切边缘的裕量见表A.0.2-2 ，其中"切削加工裕量"指板料用气割或等离

子切割后镜边或刨边的切削加工裕量。

表 A.O.2-1 熔化切割的边缘裕量 单位: illill 

材料 板料厚度 S 切割裕量 切削加工裕量 收缩裕量

S~8 3 0.8 

碳素钢、低合金钢、高强度钢 8<S三三 28 3 1~2 1~ 1.3 

S>28 4 2 1.5 

S 军三6 5 

Cr-Mo 钢、不锈钢 6<S三三 30 5~6 1~2 1~2 

S>30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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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Á.O.2-2 板材剪切边缘裕量 单位:mm

板料厚度 剪切边缘裕量

8 三三 S三三 10 3 

10<S运 18 4 

18<S运 40 6 

Á. O. 3 为了保证实际筒体展开长度与计算长度相符，划线应精确，尺寸公差应符合表 Á.O.3 的

规定。

表 Á.O.3 板料下料的尺寸公差 单位: mm 

板料长度 对角线公差 每边公差

l三三 2000 1.5 土1. 0

2000<[ :00二 4000 2.0 :1:2.0 

4 OOO<[~三 8000 3.0 土2.5

[ > 8 000 3.5 土3.0

Á. O. 4 对于卷制时需要预弯的简体，下料时应在展开料的基础上加上两端的预弯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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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预热温度计算方法

c. 0.1 根据 Thumb 准则，预热温度 4可按式( C.0.1 )计算:
tp =1 000(C-0 .1 )+18T 、

、
，
，
/

11 
A
υ
 

C /
，E
飞
、
、

式中:

马一一预热温度，?;

C一一基体金属中碳的百分含量;

T一一基体金属的厚度， ino 

c. O. 2 根据碳当量预测预热温度鸟可按式( C.O.2 )计算:

tp = 350.J(CE - 0.25) 
、
l
r
'

吁
中

A
υ
 

C J
'
E‘
飞
、

式中:

CE-碳当量，可按附录 H 的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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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圆筒体纤维变形率计算方法

圆筒体纤维变形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 .4 

的规定或按式 (D.l )计算:

ε=50δ[1 一 (Rf / RJ] / Rr'Jft 
、
、
，
/

D 

式中:

ε-一变形率(百分比) ; 

δ 钢板名义厚度， mm; 

Rr←←成形后的中面半径， mm; 

Ro--成形前的中面半径(对于平板R。为无限大)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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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封头纤维变形率计算方法

封头纤维变形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50.4 

的规定或按式 (E.1 )计算:

654 

式中:

ε-一变形率(百分比) ; 

δ一一钢板名义厚度， illill; 

Rf一一一成形后的中面半径， illill; 

ε = 75ð[1- (Rf / Ro)] / 乓%

Ro--成形前的中面半径(对于平板R。为元限大) , illillo 

. (E.1) 



附录 F (资料性) 钢管冷弯纤维变形率计算方法

钢管冷弯纤维变形率可按式( F.l )、式 (F.2 )、式 (F.3 )计算:

8=max(矶，ε'2) ………………………. (F. l) 

81 =(S-S')/ S% 

式中:

ε 变形率(百分比) ; 

S一→钢管名义厚度， mm; 

S'一一钢管冷弯后外壁最小厚度， mm; 

r一一钢管半径， mm; 

R一一弯管半径， mmo 

ε'2 = r / R9毛

…(F.2 ) 

..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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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 主螺栓(螺柱)、主螺母和螺孔的加工要求

G. 0.1 主螺柱粗加工后应逐件进行超声检测，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测~ NB/T 47013.3-2015 中的 I 级合格。

G. O. 2 主螺柱精加工后应逐件进行磁粉检测，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 .4一2015 中的 I 级合格。

G. O. 3 螺纹基本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196 的规定，主螺柱螺纹

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公差~ GB/T 197-2018 中句的规定，主螺母螺纹公差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公差>> GB/T 197-2018 中 6H 的规定，螺纹牙底倒圆。

G.0.4 加工后的螺纹表面不得有裂纹、碰伤和毛刺等缺陷。

G. O. 5 加工后主螺柱、螺母应进行磷化处理。

G. O. 6 主螺母的球面不得有槽痕、划伤等缺陷。

G. O. 7 筒体端部螺孔螺纹基本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196 的规定，

螺纹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公差~ GB/T 197-2018 中 6H 的规定，螺纹牙底倒圆。

螺纹孔中心线与端面的垂直度公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184 

-1996 中第 9 级公差等级选取。按圆周分布的主螺栓孔中心圆直径及相邻两孔弦长极限偏差为

::I::O.6mm，任意两孔弦长的极限偏差为士1.0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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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 碳当量计算方法

H. 0.1 1I W公式。碳钢的焊接性常用国际焊接协会( 1I W) 公式来评定，碳当量可按式 (H.O.l ) 

计算:
Mn Cu+Ni Cr+Mo+ V 

CE(II W) =C+一一+一一一一+ …………………….. (H.O.l) 
6 15 5 

H. o. 2 对于低碳钢的碳当量可按式 (H.0.2 )计算:

Si Ni Mn+ Cu+ Cr 孔10 V 
凡 =CE=C+一+一+ +一-十一+5B ………… (且0.2 ) 

cm 30 60 20 15 10 

H. O. 3 碳含量范围相差较大钢材的碳当量可按式 (H.0.3-1 )计算:

I Si Mn Cu Ni Cr+Mo+ Nb+V _~ I 
CE=C+A(C)悻+τ+17十五+~.. ...~; ..~. . +5B( ............ (H.0 .3-1) 

A(C) = 0.75 + 0.25tanh{20(C- 0.12)} 、
、
，
，
/

吁
中

句
、J
V

OU H /
，E
飞
\

A (C) 随着含碳量的增加而增大。当含碳量降低到 0.08%以下时， A (C) 接近 0.5。而当含碳

量升高到 0.18%以上时，则 A (C) 接近1.0 。

H. O. 4 Stout 和 Doty 的 CE 公式的碳当量可按式( H.O .4 )计算:
Mn% Ni% Cr%+Mn% Cu% 

CE=C%+一一十一一+ 十一一………….. (H.O.4) 
6 20 10 40 

H.0.5 可津硬的碳素钢和低合金钢的碳当量可按式 (H.0.5 )计算，这个公式计及硅含量:

Mn% Cr%+Mo%+ V% Si%+Ni%+Cu% 
CE=C%+一一一+ + …………… (H.0.5 )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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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资料性) 螺栓的紧固扭矩计算方法

J. 0.1 螺栓的紧固扭矩应按式( J.0 .1 -1 )或者式 (J.0.1-2 )计算:

T=KFd (N. mm) 、
、1
'
/

'··A 
喃
自
E
A

A
υ
 

YJ /
，E
飞
、
、

式中:

K一一拧紧力矩系数;

F一-轴向力，或称为预紧力， N; 

d-一)螺栓公称直径， mmo 

T=Kx}飞 xd (N'mm) 

马= (O.5~0.7)σ'sxAs 

(J.0.1-2 ) 

(J.0.1-3 ) 

A， = π × dj/4 
、
B
J
/
\

‘
，
/
、
、
，
/

4·56 
喃
自
E
A
4
·
·
A

唱
·
·
A

A
U
A
υ
h
υ
 

YJEJYJ /
'
'
\
/
t

飞

/
l
、

ds =(d2 +d3 )/2 

4=码 -H 16 

式中:

K一一拧紧力矩系数:

d一一螺纹公称直径， mm; 

冉一--预紧力， N; 

4一一一螺纹公称应力截面积， mm2;

ds 螺纹部分危险剖面的计算直径 ， mm; 

d) 一一外螺纹小径， mm; 

d2 一一外螺纹中径 ， mm; 

d3 螺纹的计算直径 ， mm; 

H一一螺纹牙的公称工作高度， mm; 

q一-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 N/mm20

J. O. 2 不锈钢螺栓紧固力矩可按表 J.0.2 执行(强度等级: A2-70; 无润滑;预紧力按 80%σs 计算)。

表 J.0.2 不锈钢螺栓紧圄力矩

标准螺纹

扭矩IN'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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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3 一般联接用钢制螺栓联接推荐按式(J.0.3-1 )和式 (J.0.3-2 )确定:

碳素钢:

F'-"三 (0.6~0.7) CísAl ( J.0.3-1 ) 

合金钢:

F'-"三 (0.5~0.6 )σ~Al 
、
‘
，
，
/

匀
'
B

句
、d

n
υ
 

YJ /
，E
飞
、

式中:

σs 一-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 N!mm2; 

Al 螺栓危险剖面面积， mII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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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 压力容器氨检漏试验方法

K. 1 总则

K. 1. 1 进行氨检漏试验时应采取措施，避免氨气与水的生成物对金属材料产生腐蚀。

K. 1.2 进行氨检漏试验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氨是易燃、易爆气体，试验现场应做好防火和防爆的安全工作;

2 氨气有毒，试验人员和现场应做好防毒和隔离操作的工作;

3 采用K.1.3 中第 1 款或第 2 款的氨检漏试验方法时，应在容器液压试验后进行。焊缝表面及

两侧的油污等杂物应清理干净。

K. 1.3 氨检漏试验可采用下列三种方法进行:

1 充人 100%氨气法 (A 法):此法常用于检漏容器的充氨空间不大，所充氨气的压力较低，

并能将其空间抽真空，真空度约为 93.7kPa[50mmHg (绝压) ]的情况，例如，对压力容器衬里的泄

漏试验。

对高压容器衬里，当衬里厚度足够时，也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尿素高压设备制造检验方法 尿

素合成塔氨渗漏试验方法) ZBG 93005 进行较高压力的 100%氨检漏试验。

2 充人 10%~30% (体积)氨气法 (B 法):此法常用于检漏容器的充氨空间较大，且不易达

到 93.7kPa[50mmHg (绝压) ]的真空或不经济的情况，例如，换热器的管子与管板连接、焊缝的检

漏试验。

3 充入 1% (体积)氨气法 (C 法):此法常用于检漏容器的充氨空间大的情况，如容器密封

面和焊缝的泄漏试验。

K. 2 A 法试验程序

K. 2.1 采用充人 100%氨气法 (A 法)试验程序进行氨检漏试验时，应按图 K.2 .1 所示准备好下列

设备、配件、仪表和装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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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氨钢瓶和带阀门管路;

2 真空压力表;

3 水箱;

4 真空泵和带阀门的吸入管路及排出管路;

5 活动扳手等装卸工具;

6 酣献试纸或盼wc试剂(也可以用石藤试剂)。酣献液的配方为 1%酣歌、 99%酒精和水。



氨

充油管

水箱

图 K.2.1 A 法氨检漏试验安装图

K. 2. 2 充人 100%氨气法 (A 法)的氨检漏试验应按下列程序执行:

1 将一个充氨空间的两个检漏孔 (A、 B) 分别设置在相距最远的两端处。

2 按图 K工1 安装和连接密封试验管路。

3 开动真空泵，使充氨空间的真空度至 93.7kPa [ 50mmHg (绝压 )L

4 用检测显示剂、试剂或试纸涂敷在所有检测焊缝的外侧。

5 充人氨气，使压力达到 2kPa~3kPa [ 200mm~300mmH20 (表压) ]为止，为了提高检测效

果，充氨压力可以提高到 3kPa ( 300mmH20 )以上，但此时对容器松衬里，应验算其是否失稳，并

应注意下列几点:

1 )充氨气时，真空泵应继续运转，直到真空泵出口有氨气排出时停止运转;

2) 充氨气压力一般不要超过 2kPa~3kPa ( 200mm~300mmH20 )，充氨气时当真空表指针

达到 "0" 时，应将图K.2.1 中充油管的管前阀门打开;

3 )充油管中不要充水。充油后，应以油的比重修正充油管的标尺刻度，使读数为 kPa;

4) 氨瓶必须立置，充氨气时应小心，不要使液氨渗入充氨空间;

5 )在充人氨气压力条件下，保压时间应为 12h;

6) 检漏试验结束后，关闭氨瓶，开动真空泵(关闭通向充油管的管路阀门，打开通向真空

泵吸人口的管路阀门)抽出氨气，真空泵排出管路必须插人水箱中;

7) 拆去氨瓶，吸人空气，直到真空泵排出不含氨的空气时才停止真空泵的运转，然后拆除

检漏用的设备和仪表，并进行清理。

K. 3 B 法试验程序

K. 3. 1 采用充入 10%~30lJ毛(体积)氨气法 (B 法)试验程序进行氨检漏试验时，应按图K.3.1

所示准备好下列设备、配件、仪表和装卸工具:

1 液氨压力钢瓶和带阀门的管路;

2 惰性气体(如氮气)压力钢瓶和带阀门的管路;

3 三通管路，其中一端为带阀门的进气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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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氨用压力(真空)表;

5 带溢流入地沟管路的水箱;

6 带阀门的排出管路;

7 补充自来水的临时管路(或软管);

8 活动扳手等装卸工具;

9 酣酥试纸或酷固立液试剂(也可以用石恋试剂)，配方应符合K.2.l中第 6 款的规定。

压力表

仁力表

时|三|三兰|
水箱

图K.3.1 B 法氨检漏试验安装图

K. 3. 2 充入 10%~30% (体积)氨气法 (B 法)的氨检漏试验应按下列程序执行:

1 按图 K.3.1 安装和连接密封试验管路;

2 用 3 倍~5 倍充气空间容积的惰性气体(如氮气)置换充气空间中的空气，直至出口氧含量

小于等于 0.5%，以避免形成氨气和空气的爆炸混合物(常温常压下爆炸极限为 15%~18%体积)。

然后，关闭排出管路阀门;

3 启动真空泵抽真空至真空度 20kPa [ 608mmHg (绝压) ] ; 

4 根据表 K.3.2 所列试验压力与氨气浓度及保压时间的关系，先充氨气，再充氮气，根据充氨

气时的压力表读数判断填充量。如不具备抽空条件，应抽样分析氨浓度，达到指标后开始保压;

表 K.3.2 试验压力与氨气浓度及保压时间的关系

试验压力IMPa 0.15 0.3 0.6 1.0 

氨气浓度(体积百分比) 30 20 15 10 

保压时间Ih 15 12 6 4 

注:

1.提高检漏压力或氨气浓度，保压时间可以缩短，降低检漏压力或氨气浓度，保压时间就要延长;

2. 按混合气中含 150毛(体积)氨气的比例，将充入氨气的量换算成充氮混合气体总压力的数值。

5 将检漏显示剂(或试纸)紧密涂敷在管板上，并始终保持湿润状态;

6 关闭三通进气管路阀门。在检漏压力下，保压时间按表K.3.2 的规定。保压开始后 0.5h、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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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检查一次，以后每 2h 检查一次，观察试纸上有无红色斑点出现;

7 检漏试验完毕，慢慢地开启排出管路阀门进行排泄，避免因排出压力过大吹跑水箱中的水

(事先应在水箱中加入自来水);

8 当压力降至 "0" 时，打开惰性气体管路阀门和兰通进气管路阀门。用 3 倍~5 倍充气空间

容积的惰性气体(如氮气)进行置换。清除氨气后，关闭阀门;

9 拆除检漏用的设备和仪表，并进行清理。

K. 4 C 法试验程序

在容器内通人含氨体积浓度约为 1%的预混气，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05 倍，试验时压力应

缓慢上升，达到试验压力后保压 1 Omin ，将检漏显示剂(或试纸)预先涂敷在待检表面(如密封面

外侧、焊缝等) ，然后降至设计压力，观察试纸是否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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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资料性) 压力容器氮检漏试验方法

L.1 总贝IJ

L. 1. 1 进行氮检漏试验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氮气比空气轻且能令人窒息，操作人员应注意自我防护;

2 试验场地应干燥，光线明亮，无明显的气流和电磁场等外界干扰;

3 试验场地的环境湿度应低于 75%;

4 待检设备需抽真空时，试验场地环境温度应不低于 15.6 0C;

5 压力计的刻度范围应为最高试验压力的 2 倍，在任何情况下其量程不得小于最高试验压力

的1.5 倍，且不大于最高试验压力的 4 倍;

6 应确认待检设备的所有组件可承受试验过程的增压、保压、真空或加热干燥;

7 检验时，待检设备与压力源连通的阀门应关闭;

8 待检设备应干燥、清洁，焊缝表面无可能遮蔽泄漏的污物。

L. 1.2 氮检漏试验方法按充氮部位的不同分为嗅吸探头检测、示踪探头检测、护罩检测三种方法，

应分别满足下列要求:

1 嗅吸探头检测:本方法用于检测容器内部充氮增压，用高灵敏度的氮质谱检漏仪在容器外

部检测漏出氮气。

嗅吸探头检验主要用于泄漏探测或泄漏定位，属于一种半定量技术，不能做定量用。

2 示踪探头检测:本方法用于容器内部抽空或抽真空，外部施氮，高灵敏度的氮质谱检漏仪

检出流人容器内部的氮气流。

示踪探头检测主要用于泄漏探测或泄漏定位，属于一种半定量技术，不能做定量用。

3 护罩检测:本方法用于容器内部抽空或抽真空，待检部位用护罩封闭，护罩内施氮，高灵

敏度的氮质谱检漏仪检出流入容器内部的氮气流。

护罩检测主要用于泄漏探测，并能测出总的氮气流量，属于一种定量技术。

L.2 试验程序

L. 2.1 嗅吸探头检测的试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待检设备的准备。

待检的压力容器应稳固。在试验前，应将容器内外部清理干净并将设备内部干燥，无污物、积

水、焊渣等杂物。所有的敞口应密闭并按图L.2.1 的要求连接好试验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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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2.1 嗅眼探头检测试验管线连接图

l一氮质谱检漏仪; 2一嗅吸探头; 3一待检容器; 4一氮气源; 5一标准漏孔

2 仪器校准。

1 )预热。检测用氮质谱检漏仪应先通电预热，预热的最少时间按照仪器制造厂的规定;

2) 校准。使用氮质谱检漏仪所配带的渗透型标准漏孔进行校准;

3 )灵敏度认可。仪器灵敏度至少应为 1 x lO- lOpa • m3/s，当仪器在任何一次校准的灵敏度低

于 lxl0-lOPa. 旷/s 时，则仪器应重新操作或净化或修理和重新校准，直到满足要求。

3 系统校准。

1 )校准。嗅吸探头与氮质谱检漏仪连接后，应进行检验前系统校准。连接所用的弹性管或

软管应尽量短于 4.5m 以缩短响应时间和净化时间。校准时，嗅吸探头嘴与标准漏孔的距离

保持在 3.2mm 以内，对检验系统的扫查速率不应超过能检出标准漏孔泄漏率 Qs;

2) 响应时间。确定系统仪器上观察到指示信号从出现到稳定所经过的时间;

3 )净化时间。仪器所测出的输出信号降低到示踪气体停止向检验系统施加时所指示信号值

的 37%所经过的时间，通常希望这个净化时间尽可能短;

的校准频度和认可。除另有规定外，系统灵敏度应在检验前和检验完工后及检验过程中测

定，每次不超过 4h。在任何一次校准核查中，如果仪表偏转、音响报警或指示灯表明系统

不能检出标准漏孔的泄漏，则仪器应重新校准，并且从上一次合格的校准核查起，以后所

有检验的部位均应重新做检验。

4 检查。

1 )内部氮气。氮气浓度在检验压力下最少为 10%体积浓度;内部充氮时应确保氮气在容器

内部不分层，为此可采用适量的氮打破排空容器的真空，然后加空气或氮气至要求的压力;

2) 充人已充分混合的含氮气体。采用集气管，同时用氮空气或氮气增压;采用多管口以递

增方式加人要求量的氮气;

3 )试验压力。设备试验压力为不大于设备设计压力的 259毛且不大于 0.103MPa;

4) 保压时间。检查之前，检验压力最少保持 30min。用氮气首次增压之前，如果部件己部

分抽空，氮气会立刻扩散，则最小的允许保压时间也可短于前面的规定;

5 )扫查距离。用嗅吸探头嘴扫过检查表面，扫查期间探头嘴与检查表面之间的距离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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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mm 以内。如果系统校准中采用更短的距离，则检验扫查期间的扫查距离不能超过该距离;

6) 扫查速率。最大扫查速率应按系统校准时规定;

7 )扫查方向。检查扫查从被查系统的最低点上开始，而后渐进向上扫查。

5 评定。

除另有规定外，若检测的泄漏率不超过 lx lO-5Pa . m3/s 的允许漏率，则该被检验区域可验收。当探

测到不能验收的泄漏时，应对泄漏的位置做出标记，然后将部件泄压，并对泄漏处按有关规定的要求返

修。完成返修以后，应对返修区域或有效范围按本附录的要求重新检验。泄漏率按式(L.2.1) 计算:

Q=QsxHe%/100 ……………………. (L.2.1) 

式中:

Q一一泄漏率， Pa'm3/s; 

Qs 标准漏孔泄漏率， lx lO-5Pa' m3/s; 

He%←一检验用氮气的体积百分比。

L. 2. 2 示踪探头检测的试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待检设备的准备。

待检的压力容器应稳固。在试验前，应将容器内外部清理干净并将设备内部彻底干燥，确保无

污物、积水、焊渣等杂物。所有的敞口应密闭并按图L.2.2 的要求连接好试验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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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校准。

2 3 4 

8 

图 L.2.2 示踪探头检测试验管线连接图

l一标准漏孔; 2一真空压力表; 3一待检容器; 4 氮质谱检漏仪;

5 排放管; 6 真空泵; 7一示踪探头; 8一纯氨源

1 )预热。检测用氮质谱检漏仪应先通电预热，预热的最少时间按照仪器制造厂的规定;

2) 校准。使用检测仪所配带的渗透型标准漏孔进行校准;

3 )灵敏度认可。仪器灵敏度每刻度至少为 lx lO- lOPa' m3/s，当仪器在任何一次校准的灵敏

度低于每刻度 1 x lO-lOPa . m3/s 时，则仪器应重新操作或净化或修理和重新校准，直到达到

要求的灵敏度。

3 系统校准。

标准漏孔与待检容器的连接部位应尽可能远离氮质谱检漏仪。在系统校准期间标准检漏孔应保



持打开。

1 )校准。示踪探头扫过标准漏孔，扫查速率不应超过能探测到通过标准漏孔进入系统的氮

气泄漏 Q 为 lxl0年a .m3/s 时的扫查速率。探头嘴与标准漏孔间的距离保持在 6.4mm 以内。

如果从示踪探头来的流率减小，则必须重新进行系统校准以确定一个新的扫查速率;

2) 响应时间。确定系统仪器上观察到指示信号从出现到稳定所经过的时间;

3 )净化时间。仪器所测出的输出信号降低到示踪气体停止向检验系统施加时所指示信号值

的 379毛所经过的时间;

4) 校准频度和认可。除另有规定外，系统灵敏度应在检验前和检验完工后及检验过程中测

定，每次不超过劫。在任何一次校准核查中，如果仪表偏转、音响报警或指示灯表明系统

不能检出标准漏孔的泄漏，则仪器应重新校准，并且从上一次合格的校准核查起，以后所

有检验的部位均应重新做检验。

4 检查。

用示踪探头扫过需要检测的表面，扫查过程中的速率和距离不应超过校准时的要求。

扫查方向:检查扫查从被查系统的最低点开始，而后渐进向上扫查。

5 评定。

除另有规定外，若检测的泄漏率不超过 lx lO年a . m3/s 的允许漏率，则该被检验区域可验收。

当探测到不能验收的泄漏时，应对泄漏的位置做出标记，然后将部件泄压，并对世漏处按有关规定

的要求返修。完成返修以后，应对返修区域或有效范围按本附录的要求重新检验。

L. 2. 3 护罩法检测的试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待检设备的准备。

1 )待检的压力容器应稳固。在试验前，应将容器内外部清理干净并将设备内部彻底干燥，

确保元污物、积水、焊渣等杂物。所有的敞口应密闭，待检区域的护罩及护罩进气管用压

敏胶带固定在容器上，并按图L.2.3 的要求连接好试验管线;

图L.2.3 护照法检测试验管线连接图

1一标准漏孔; 2 真空压力表; 3一待检容器; 4一氮质谱检漏仪;

5一排放管; 6一真空泵; 7一护罩; 8一进氨管; 9一排气管及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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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罩使用塑料薄膜时，罩的体积应尽量小且膜的厚度不应小于 O.15mmo 在最低点用胶

带粘住挠性氮进气管。

2 仪器校准。

1 )预热。检测用氮质谱检漏仪应先通电预热，预热的最少时间按照仪器制造厂的规定;

2) 校准。使用检测仪所配带的渗透型标准漏孔进行校准;

3 )灵敏度认可。仪器灵敏度每刻度至少为 lxl0-lOPa' m3/s ，当仪器在任何一次校准的灵敏

度低于每刻度 lxl0-lOPa' m3/s 时，仪器应重新操作或净化或修理和重新校准，直到达到要

求的灵敏度。

3 系统校准。

1 )标准漏孔与待检容器的连接部位应尽可能远离氮质谱检漏仪。在系统校准期间标准漏孔

应保持打开，直到测定的响应时间为止。在完成初始系统灵敏度校准后，标准漏孔从系统

上隔离。然后抽空，将部件抽空至一定压力，并应保证氮质谱检漏仪与系统连接后能正常

工作。已经校准的泄漏标准漏孔对系统打开，并保持打开直到仪器信号达到稳定和响应时

间得到确定。

2) 响应时间。标准漏孔向部件打开，输出信号增大达到稳定的时间，两个读数之间经过的

时间即响应时间，记下稳定的仪器读数M10

3 )本底读数。标准漏孔对系统关闭，仪器读数稳定时记下仪器读数 M20 本底读数M2是在

测定响应时间后确定的。

4) 初始校准。初始灵敏度 S1 应按式 (L.2.3-1 )计算。当泄漏检测装置内有任何变化时(即

经过辅助泵氮气流分配变化时)，或标准漏孔有变化时，应重新校准。
S1=CL/ (M1-M2 ) ….......………….. (L.2.3-1 ) 

式中:

S1一一-初始灵敏度， Pa. m3/s; 

CL一一已经校准的泄漏率， Pa. m3/s o 

5 )最终校准。系统检验完成后，部件仍然处于护罩内，标准漏孔关闭时，确定仪器输出读

数 M3 后，再次打开标准漏孔，氮气进入系统，仪器输出增大至 M4 ， 每刻度最终系统灵敏

度 S2按式 (L.2.3-2 )计算;当最终灵敏度 S2减小到初始灵敏度 S1 的 359毛以下时，仪器进行

清洁或修理，重新校准，然后重新进行检验。实际世漏率 Q2按式 (L.2.3-3 )计算。

S2=CL/ (MCM3 )…………………. (L.2.3-2) 

式中:

S2→一最终系统灵敏度， Pa. m3/s o 

Q2=S2 (M3-M与) xl00/He% 
、
、
，
，
，
/

句
3

句
3吁

中

L /,,‘\ 

式中:

Q2 实际泄漏率， Pa. m3/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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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

打开进氮管，使护罩内充人氨气，测量排气管侧氮气含量 He9毛。

5 评定。

除另有规定外，当实际上漏率不超过 lxl0-7Pa. m3/s 允许的漏率，则该被检验区域可验收。当

探测到不能验收的泄漏时，所有可疑的区域应使用示踪探头技术重新检验并对世漏的位置做出标

记，然后将部件泄压，并对泄漏处按有关规定的要求返修。完成返修以后，应对返修区域或有效范

围按本附录的要求重新检验。

L.3 试验报告

压力容器氮检漏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试验日期、操作者的资格等级和姓名、试验规程文件号、

试验方法或技术、试验结果、容器名称及图号(或工程号)、试验仪器及标准世漏和材料识别号、

试验工况、试验压力、示踪气体和气体浓度、压力计参数(包括制造厂商、型号、量程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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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资料性) 压力容器卤素检漏试验方法

M.0.1 本附录适用于采用卤族元素(包括氟、氯、澳、腆)对压力容器、两腔或多腔压力容器在

压力较低侧定性检测容器的泄漏。

M. O. 2 卤素检漏试验应在耐压试验之前进行。在卤素检漏试验前，应先利用空气或氮气进行一次

简便的预检验，以预先检出和消除大的缺陷。

M. O. 3 用于卤素检漏试验的卤素气体按表 M.O.3 选取。

表 M.O.3 卤素检漏试验用气体

商业名称 化学名称 化学符号

冷冻剂-11 三氯一氟甲:皖 CC13F 

冷冻剂-12 二氯二氟甲皖 CC12F2 

冷冻剂-21 一氯一氟甲:院 CHC12F 

冷冻剂-22 一氯工氟甲:皖 CHC1F2 

冷冻剂-114 二氯四氟乙:皖 C2H2CbF4 

冷冻剂-134a 工氯工氟乙皖 C2H2Cl2F2 

亚甲基氟化物 二氯甲:院 CHC12 

六氟化硫 六氟化硫 SF6 

M.0.4 用于卤素检漏试验的仪器有碱金属离子二极管(加热阳极)卤素检漏探测器、电子俘获卤

素检漏探测器和显示仪表。三种试验仪器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碱金属离子二极管(加热阳极)卤素检漏探测器。

碱金属离子二极管探测器探头是采用加热的铅元件(阳极)和一个离子收集器板(阴极) ，卤

素的蒸气被阳极电离，且被收集到阴极上，在一个电表上显示出与离子产生速率成正比的电流。

对于碱金属离子二极管卤素检漏探测器在表 M.O.3 中选择一种气体，以产生需要的检测灵敏度。

2 电子俘获卤素检漏探测器。

电子俘获卤素检漏探测器探头装置通常用气体离子化流过一个具有弱放射性筑源的元件，当气

体流含有卤素时，就发生电子俘获现象，导致在电表上作为指示量的卤素离子在其聚集的数量减少0

元电子俘获能力的氮或氧用作背景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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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子俘获卤素检漏探测器采用的六氟化硫( SF6 ) 是推荐的示踪气体。

3 显示仪表。

用于卤素检漏试验的显示器有仪表、音响装置、指示灯及其组合。

1 )仪表。仪器上的仪表或探头，或二者组合;

2 )音响装置。能发出音频信号的扬声器;

3 )指示灯。能发出可见光的指示灯具;



4) 上述仪器的 2 个或 3 个的组合。

检漏探测器用显示仪表的确定可以由制造厂确定或由制造厂与业主协商确定。

M. O. 5 检漏试验的人员及场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人员。

检漏试验人员应经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工作。其培训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对卤素气体性质的了解;

2) 对事故预案的掌握;

3 )试验用设备及仪器的使用。

对人员的考核可由企业或行业组织进行。

2 试验场地。

1 )试验场地应无可能干扰试验或得出错误结果的污染物;

2) 需试验的部件，如有可能，应防止通风，或者应处于不会因通风而使所要求的灵敏度降

低的场所。

M. O. 6 每次检漏试验前，均应对检漏试验用仪器按下列步骤进行校准:

1 预热。检漏仪需通电预热，预热的时间按相关仪器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

2 校准。

1 )校准标准为毛细管型泄漏标准，使用按照表 M.0.3 选出的 100%检漏试验用气体。

2) 表 M.0.3 检漏试验用气体中含有 100%浓度的检漏试验用气体毛细管泄漏标准的最大泄

漏率 Q应按式 (M.0.6 )计算。

式中:

Q一-最大泄漏率， Pa. m3/s; 

TG9毛
Q=Qa~一

100 

Qa--lxl0-4std cm3/s ( lxl0-5Pa. m3/s) (另有规定的除外) ; 

TG% 用于试验的检漏试验用气体浓度(百分比)。

. (M.0.6) 

3 )除非另有规定，检漏仪的灵敏度在试验前和试验后以及中间每间隔不超过 2h，均应做一

次测定，在任何一次校准核查中，如果仪表偏转、音响报警或指示灯表明检测仪不能满足

校准标准的泄漏，则仪器应重新校准，并且从上一次合格的校准核查以后所有试验的部位

均应重做试验。

4) 校准仪器时应将探头嘴在泄漏标准的针孔上扫查，扫描时，探头嘴与泄漏标准的距离应

保持在1I8in ( 3 .2mm )0 

M. O. 7 卤素检漏的试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扫描速率。扫描速率不应超过能检出从毛细管泄漏标准的泄漏 (Q) 时的速率，在这个扫查

速率下，记录显示仪表的偏转或音响报警或指示灯的调节;

2 探测时间。探测来自标准漏孔泄漏要求的时间称探测时间，且应在系统校准期间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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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缩短该时间以减少指出世漏位置所需要的时间;

3 检漏试验用气体浓度。除另有规定外，检漏试验用气体的浓度在试验压力下，应约为 10%

体积浓度;

4 扫描距离。在要求的保压时间以后，探测器探头嘴应在整个试验表面通过，扫描时探头嘴

与试验表面的距离应保持在1I8in ( 3 .2mm )以内。如果校准时采用更小的距离，则检验扫描时的距

离不应超过该距离;

5 扫描方向。检验扫描应从泄漏试验部件的最上部开始，然后渐次向下;

6 泄漏检出。泄漏的显示和检出应按照 M.O.4中第 3 款所述显示。

M. O. 8 检验以前，试验压力应至少先保持 30min，在下列情况下，如果能证明卤素气体会立即弥

散，则最小的允许保压时间也可以短于上述规定:

1 对于开口的部件采用特殊的临时装置(如抽气罩)试验短的部分;

2 在用卤素气体进行首次加压以前，已经部分抽空的部件。

M.0.9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压力应取 0.25 倍的设计压力。

M. 0.10 除另有规定外，若检出的泄漏不超过 1x10飞td cm3/s ( 1xl0-5Pa' m3/s) 的允许率，则该被

试验的区域评定为合格。

M. 0.11 卤素检漏试验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试验日期、操作者的资格等级和姓名、试验规程(编号)和修订号、

试验方法或技术、试验结果、部件标记、试验仪器及标准1世漏和材料标号、试验工况、试验压力、

示踪气体和气体浓度、压力计参数(包括制造厂商、型号、量程和编号)、温度测量装置和编号、

表示方法或技术布置的草图;

2 试验记录应按本规范的相关要求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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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定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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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承压设备用合金钢锻件~ NB/T 47009 

《承压设备用不锈钢和耐热钢锻件~ NB/T 47010 



[31 J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射线检测 Þ NB/T 47013.2 

[32J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测 Þ NB/T 47013.3 

[33J ~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Þ NB/T 47013 .4 

[34J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渗透检测 Þ NB/T 47013.5 

[35J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6 部分:涡流检测 Þ NB/T 47013.6 

[36J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Þ NB/T 47014 

[37J ~承压设备产品焊接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 Þ NB/T 47016 

[38J ~压力容器法兰用紧固件 Þ NB/T 47027 

[39J ~容器支座 Þ NB/T 47065 

[40J ~石油化工大型设备运输施工规范 Þ SH/T 3557 

[41 J ~尿素高压设备制造检验方法 尿素合成塔氨渗漏试验方法 Þ ZBG 93005 

[42J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Þ TSG 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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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规范~ (HG/T 20584-2020)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12 月 9 日

以第 4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2011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HG/T 20584 

2011 的主编单位是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郝文生、聂杰、

张洪伟、庞成学、安丰华、阮黎祥、丁伯民、秦叔经、乔海星、陆宏琦、赵世平、倪云峰、王巍、梁瑾。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钢制化工容器制造过程中的

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 ~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规范~ (HG/T 20584-2020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

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十一一-HG/T 20584一一2011:

一-HG 20584-1998 (2004 年) ; 

一一-HG 20584-1998; 

HGJ 18-19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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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1.0.4 总则部分为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主要明确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适用范围、不适

用范围以及执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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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4 最大模拟焊后热处理是模拟设备制造过程中设备最终焊后热处理、制造厂内返修后焊后热

处理和设备交货后现场返修后的焊后热处理。

2.0.8 热切割包括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和碳弧气刨等。

2.0.13 对于一个特定的螺栓(柱)而言，其预紧力的大小与螺栓(柱)的拧紧力矩、螺栓(柱)

与螺母之间的摩擦力、螺母与被联接件之间的摩擦力相关。

2.0.16 因为奥氏体不锈钢是软的，所以不会硬化。用快冷方法也是软化，所以不叫:卒火，而称之

为国榕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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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检验

3.4 螺纹紧固件材料的一般技术要求

3.4.1 、 3.4.2 螺纹紧固件材料的一般技术要求是将《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 

2011 中 10.1 的内容纳人了本章。商品级紧固件的最大特点在于采用性能等级代替对材料牌号、化

学成分、热处理状态和机械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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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版

4.0.2 要求"焊接接头数量尽量少"。为避免增加焊接、清根时间以及无损检测、评片周期，对容

器的整个制造周期及成本造成不利影响;对于较高或较长的容器，由于筒体数量较多，为保证壳体

直线度不超差，控制壳体变形，在满足材料生产能力及筒体卷制能力的前提下，应尽量控制焊缝布

置数量。

4.0.3 要求"焊接接头位置布置合理飞焊接接头位置是压力容器强度及耐腐蚀性的薄弱区，排版

时应控制焊接接头长度不宜过长且应将焊接接头布置在受力情况较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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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割

5. 2 下料

5.2.3 焊接缺陷是造成容器失效的主要因素，本条对热切割的操作注意事项以及热切割后的表面

处理、元损检测以及硬度检测等提出了规范化要求，目的是提高焊接质量。

5.3 坡口准备

5. 3. 2 对不锈钢的切割方法进行了限定，与现行行业标准《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容器制造管理细则》

HG/T 2806 保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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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工加工

6.1 成形

6.1.4 卷制成形主要用于圆筒、一些锥壳的成形以及简体卷制后的矫圆。卷制过程是钢板的弯曲

塑性变形过程，塑性变形沿钢板厚度方向变化，其外圆周伸长、内圆周缩短，中间层保持不变。

1 冷卷不会引起钢板厚度减薄，钢板表面质量不易受损，而且制造成本较低。但冷卷的筒体

冷作硬化，会造成钢板强度升高，塑性和韧性降低等不利影响，因此提出了"优先选用冷成形"的

要求，并对特定规格及成形的 Cr-Mo 钢板、高强度钢的卷制筒体提出了热处理要求。

2 热卷能够使钢板具有良好的塑性，但会造成钢板厚度减薄、长度伸长和表面质量受损。

3 温卷是将钢板加热至介于冷卷和热卷温度之间的卷制，卷制后钢板的性能和质量介于冷卷

和热卷之间。

6. 2 材料成形后的热处理要求

6.2.1 将《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 HG/T 20584-2011 中分散内容进行整合，对压力容器受

压元件加工成形后，由于变形率、腐蚀工况、所接触的介质特性等情况提出的热处理要求。

6. 4 奥氏体不锈钢的加工要求

6.4.1 , 6.4.2 对奥氏体不锈钢的热加工和冷加工分别提出要求，并与现行行业标准《奥氏体不锈

钢压力容器制造管理细则} HG/T 2806 的规定保持一致。

687 



7 机械加工

7.2 管板、折流板(支持板)、加强管加工要求

7. 2.1~7. 2. 3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由于常用的法规、标准对管板、折流板(支持板)及加强管

等工件没有具体加工要求，为了对这些工件加工的规范统一，本节提出了一些基本加工要求。

7.3 螺纹加工要求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由于常用的法规、标准对螺纹没有具体加工要求，为了对螺纹加工的规

范统一，本节对螺纹提出了一些基本加工要求。

7.4 筒体端部加工要求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由于常用的法规、标准对筒体端部没有具体加工要求，为了对筒体端部

的加工规范统一，本节对筒体端部提出了一些基本加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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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装

8. 1 对口错边量和棱角度的控制要求

8. 1. 1 ~8. 1. 3 分别对均质材料的纵向、环向焊接接头以及不锈钢复合钢板壳体纵向、环向焊接接

头组对时对于对口错边量和棱角度的控制提出了规范要求。

8.2 组装操作要求

8. 2. 1 ~8. 2. 8 组装是压力容器制造中很关键的控制环节，组对方法、组对要求对压力容器的成形

质量非常重要。本节分别对壳体环向焊接接头的组对、容器内部安装间隙较小的内件时的组对、内

件较多的塔器组对、分段交货的容器组对进行了规范操作要求，并对组装过程中的操作进行了规范

化要求。

8.3 接管法兰的组装要求

8. 3. 1 ~8. 3. 6 对接管与法兰的组对、接管法兰与壳体组对进行了规范要求。

8.4 支座的组装要求

8. 4. 1~8. 4.3 分别对鞍式支座、腿式支座、支承式支座以及耳式支座的组装进行了规范要求。

8.5 不锈钢设备制造场地要求

8. 5. 1 ~8. 5. 10 目前对于不锈钢设备只有现行行业标准《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容器制造管理细则》

HG/T 2806 进行了规定，但该标准没有对不锈钢设备制造场地提出具体要求，所以本节对不锈钢设

备的制造场地及酸洗钝化废液的处理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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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焊接

9.3 焊接的一般要求

9.3.5 增加了测温点位置图。

9.3.9 对奥氏体不锈钢焊缝表面的铁素体含量做出了量化限定，目的是保证焊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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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热处理

10. 1 热处理的一般要求

10. 1.4 增加了中间焊后热处理推荐温度。

10. 1.7 新增内容，对热处理时热电偶的布置提出了规定。

10.4 垫片热处理的要求

新增内容，提出了金属垫片的热处理状态和温度范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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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元损检测

11. 1 射线检测

11. 1.4 提出有致密性要求的容器，焊接接头不允许有深孔缺陷。

11. 2 超声检测

11.2.1~11.2.3 引人了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手段，由于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对于容器壁厚较小时

的检测灵敏度不好，对采用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增加超声检测的组合检测要求。

11. 3 磁粉和渗透检测

11.3.5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提出了 Cr-Mo 钢材料酷粉检测优先选用荧光磁粉的检测要求。

11.3.6 对于有晶间腐蚀要求的奥氏体不锈钢的渗透检测的渗透检测剂卤素总含量的质量比提出

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11.5 无损检测时机

11.5.4 , 11.5.5 对于 Cr-Mo 钢制厚壁容器，提出了宜在热处理和耐压试验后增加超声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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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殊结构热交换器制造技术要求

12. 1 折流杆式热交换器

12. 1. 1, 12. 1. 2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根据折流杆式热交换器的结构特殊的特点，对折流杆式热

交换器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公差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公差等制造关键点提出了规范化要求。

12.2 螺旋折流板式热交换器

12. 2. 1 、 12.2.2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根据螺旋折流板式热交换器的结构特殊的特点，对螺旋折

流板式热交换器关键零部件的加工成形工艺及制造关键点提出了规范化要求。

12.3 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

12.3. 1 、 12.3.2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根据螺旋缠绕管式热交换器的结构特殊的特点，对螺旋缠

绕管式热交换器关键零部件的加工成形、组对焊接以及耐压试验等制造关键点提出了规范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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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件和试样

13. 1 产品焊接试件

13. 1. 1 ~ 13. 1. 5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对产品焊接试件的类型、试件制备条件、试件数量、试件

制备要求以及特殊检验要求做出了统一规定，对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件的制作提供了详细的依据。

13.2 母材试件

13.2. 1 ~13. 2.4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对母材试件的制备条件、检验项目、试件数量、试件检验

前的热处理状态做出了统一规定，对压力容器母材试件的制作进行了规范化要求。

13.3 试样

13.3. 1 、 13.3.2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对产品焊接试件试样和母材试件试样的制备，包括试样数

量、检验前的热处理状态及检验与评定方法提出了规范化要求，内容比其他标准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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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表面处理、涂漆要求

15. 1 表面处理

15. 1.3 对检测试剂的配方不应做硬性规定，故放在说明中。不锈钢表面酸洗液钝化蓝点法检测，

采用 19 赤血盐加 3mL 的 659毛~859毛的 HN03 加 100mL 水配置溶液，用滤纸浸渍溶液后，贴附于待

测表面或直接将溶液涂刷于待测表面，如表面钝化膜不完善或有铁离子污染，即呈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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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包装和运输

16. 1 充氨保护

16. 1.3 随着容器制造类型及运输方式选择的多样化，对很多制造完成后的容器提出了充氮保护的

要求，目前很多标准没有对充氮保护的细化操作要求有→个统→的规定。本条对充氮保护前，容器

内部空气置换提出了规范要求，包括对含氧量测定和露点温度测定均提出了量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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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检验

17. 1 耐压试验

17. 1.7 对厚壁耐压试验的容器和需进行气体耐压试验的容器用材料提出了进行冲击试验的要求。

当厚壁耐压试验的容器用材料在实际冲击试验中温度偏离，标准没有规定试验温度的其他可靠

依据时，借鉴国内外工程公司经验可采用冲击试验温度与冲击吸收能量之间的比例系数折算。

用气体作为介质进行耐压试验同用液体作为介质进行耐压试验进行比较，其能量远远大于后

者，一旦发生事故，其破坏程度也远远大于后者。故提高了对用气体进行耐压试验的容器用材料冲

击韧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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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筒体精准下料尺寸计算方法

A. O. 2 本次修订的新增内容，目的是为有特殊精度要求的容器筒体下料提供更加精确的计算方式。

当换热器壳体及带有塔盘的塔体下料时应控制壳体内径在公差范围内，以免影响设备传热及流体短

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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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 压力容器氨检漏试验方法

K. 1 总则

K. 1. 1 氨检漏试验的特点就是氨易榕于水，在微湿空间进行渗透检漏，用氨比用氮容易得多。虽

然氨的渗透性不及氮气，但比氟利昂高得多。氨渗透的灵敏度随着氨气的浓度、压力、保压时间的

增加而提高，但不是线性关系。通常氨渗透的灵敏度可达 1 x 10-7 cm3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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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资料性) 压力容器卤素检漏试验方法

更高级的电子俘获卤素检漏探测器有很高的灵敏度，能探测出从一个密封体或从分隔成两个不

同压力区域的隔板上的很小开口处的从较低压力一侧漏出的卤素气流。

M.0.1 用于探测和定位泄漏的是一种半定量方法，不应考虑用作定量分析。

M.0.4 碱金属离子二极管(加热阳极)卤素检漏探测器的探头装置的原理是采用加热的铀元件(阳

极)和一个离子收集器板(阴极)，卤素的蒸气被阳极电离，且被收集到阳极上，在一个电表上显

示出与离子产生速率成正比的电流。而电子俘获卤素检漏探测器的探头装置的原理类似于某些分子

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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